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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表 頁數 修訂 

摘要「4. 各公園

的邊界、初步布

局設計圖及管理

模式」下第一段 

/ 研究根據一套準則劃分各公園的邊界，包括考慮濕

地生境的面積、生態價值、水產養殖活動強度、已

確定、規劃中和擬議的發展項目、目前的土地用途

及土地狀況和地段的界綫等，。 

 

2.1.1.2 7 后海灣一帶魚塘的生態價值在上世紀 90 年代已

被確立（Aspinwall & Co., 1997）3。… 

 

2.2.4.2 10 除了主要管理作保育用途的生境，亦有兩個管理協

議項目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實施，分別

為「香港有魚塘－生態魚塘管理協議計劃」和「拉

姆薩爾濕地魚塘保育計劃」。除了主要管理作保育

用途的生境，亦有兩個管理協議項目在濕地保育公

園系統研究範圍內實施，分別為「香港有魚塘－生

態魚塘管理協議計劃」 和「拉姆薩爾濕地魚塘保育

計劃」。… 

 

2.3.6.3 12 …一般漁農民會用顆粒飼料和花生麩養蝦。… 

 

2.3.6.5 12 …本地經營業者對採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的興

趣日益濃厚，顯示他們願意探索更先進的技術。… 

 

2.5.2.2 第一及

二小點 

16 
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2C 擬在后海

灣地區內進行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及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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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新界西北部的濕地生境具有很高的生態及景觀價值，並具有文化及社會意義，因此一直被

視為香港重要的自然資源。這些濕地為遷飛水鳥提供食物、為不同物種提供棲息地、支持水產養殖業及

農業以提供就業機會及本地生產的食品、發揮儲水及防洪等功能以應對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以及提供

生態教育及康樂／旅遊機會。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提出建立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包括現有保育區範圍
a
及五個擬議建立

的公園，包括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

分及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策略可行性研究（以下簡稱為「研究」）旨在

為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提供一系列建議，包括詳細檢視研究範圍內的魚塘及濕地現況、劃分各擬議公

園邊界、制定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整體實施計劃，及評估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所創造的環境容量，從

而為建立各個擬議公園所需要的進一步詳細研究提供基礎。 

研究經過就土地用途、規劃及土地管理事宜、生態狀況、水產養殖活動及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進行詳盡的基線調查，分析發展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所面對的關鍵問題及機遇，並考慮公眾及持份者於兩

部分公眾參與活動中提出的意見及建議後，提出以下最終建議，以供政府考慮。 

1. 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可行性 

鑑於研究範圍內有各種各樣的生態、水產養殖、教育及康樂資源，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是可

行並值得的。透過適當的規劃及設計，濕地保育公園系統能帶來重要機遇，包括提升範圍內濕地的生態

價值，推動水產養殖業現代化，及為市民提供教育及康樂設施。同時，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亦可透過

提升自然生境及其他環境狀況、增加漁業資源，以及為北部都會區（北都）提供具有獨特濕地美景的環

境，締造保育與發展並存，為北都的發展創造環境容量，並為公眾提供教育及康樂設施。 

2. 分期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由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面積及規模龐大，研究建議應分期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以充分考

慮並妥善處理各個公園的規劃、設計、工程監督及對各持份者（例如魚塘經營者及土地業權人等）的影

響。研究建議首先建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同時，每個公園亦應考量其定位及功能、現有生態價值、

土地狀況及施工要求等因素而分期發展。 

3. 各公園的定位及功能 

為達致及平衡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多重功能
b
，每個公園均會在不同程度上達致生態保育及水產

養殖業現代化的雙重功能。此外，研究亦按各個公園的各方面條件，建議其特定的定位與功能，相輔相

成構建一個完整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a 米埔自然護理區、香港濕地公園及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b
根據《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的建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功能包括： 

（i） 保育濕地生態價值及保障濕地系統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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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各公園的邊界、初步布局設計圖及管理模式 

研究根據一套準則劃分各公園的邊界，包括考慮濕地生境的面積、生態價值、水產養殖活動強

度、已確定、規劃中和擬議的發展項目、目前的土地用途及土地狀況和地段的界綫等。研究建議將《北

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中提出建立的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納入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範圍，以更完整和

有效地規劃和管理該區的濕地保育工作。 

另外，研究亦為各公園制定初步布局設計圖，並將每個公園劃分成不同區域，包括「生物多樣

性區」、「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漁業優化區」及「訪客區」。 

研究建議政府應負責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整體管理，並根據公園各區域的功能及營運需要，協

調不同團體合作管理公園內的不同區域，並為這些團體提供管理指引。以下為三個可考慮的管理模式及

適用區域： 

(i) 由政府部門直接管理（例如在「生物多樣性區」及「訪客區」，如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ii) 與非政府組織（例如在「生物多樣性區」及「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當地社區（例如在

「訪客區」內的生態康樂設施，如生態旅舍及休閒漁場）及漁農團體（例如在「生態友善水產

養殖區」及「漁業優化區」）合作；及 

(iii) 公私營界別合作，與私人土地業權人或私人機構合作管理 （例如在「訪客區」內的生態康樂設

施，如生態旅舍及休閒漁場）。 

5.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發展計劃 

研究建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為第一個建立的公園，並以「生物多樣性與水產養殖和諧共存」

為主題。研究建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將發展的面積約 338 公頃，另將約 10 公頃位於落馬洲的現有補

償濕地納入公園，總面積可進一步增加至約 348公頃。由於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位處遷飛候鳥飛行路線

的核心部分，而且鄰近米埔自然護理區及其他濕地，並擁有大片活躍魚塘，首先建立此公園能及早保護

飛鳥廊道，並與現有保育區產生協同效應，以更有效保育后海灣濕地生態系統、促進水產養殖業現代化、

推動養殖科研，並為市民提供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同時，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亦可緩解新田科技城發

展所導致的生態及漁業資源影響，達致相關濕地的生態功能及承載力沒有淨減少。 

為達致已獲批准的新田科技城的環境影響評估報告中要求的補償功能，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需

要設於由政府管控的土地上。就涉及的私人土地，政府可考慮行使其法定權力收回私人土地。由於位於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範圍內、需要交還予政府作自然保育用途的私人土地面積較大，為協助政府控制收

地補償的開支，政府在引用有關法定權力前，亦會探討是否有可行的方案，鼓勵私人土地業權人自願向

政府交還他們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範圍內所擁有的土地，例如容許所交還土地的地價從同一名土地業

權人就位於其他地方的項目進行／將進行的換地／修訂契約的所涉土地補價中扣除。 

                     

（ii） 發展現代水產養殖業，增加漁農業界工作職位； 

（iii） 推動養殖科研，協助漁農產業升級轉型；及 

（iv） 為市民提供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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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建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應分期發展，先發展公園西北部分的土地，再發展東部及南部範

圍土地，以盡早保育連接后海灣濕地及蠔殼圍的主要飛鳥廊道，並可與米埔自然護理區產生協同效應。

建設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第一期工程爭取於 2031 年完成，目標是整個公園於 2039 年或之前全面落

成。 

根據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擬議初步布局設計圖，公園大部分範圍均會被劃分為「生態友善水

產養殖區」，以優化生境並同時推行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推動生態友善的水產養殖。其他範圍包括為

野生動物提供多樣化的微生境並會限制人流的「生物多樣性區」，引入高產能塘魚養殖設施和技術的

「漁業優化區」，及提供戶外教室、生態旅舍、自然步道及觀鳥屋等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的「訪客區」。 

6. 其他濕地保育公園的發展計劃 

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約佔 224 公頃
c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約佔 397 公頃

c
）、及蠔殼

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約佔 277公頃）的擬議主題分別為「濕地教室」、「生態旅

遊天堂」及「鄉郊體驗勝地」。在發展其餘三個擬議公園時，政府可考慮此研究的最終建議，參考規劃

和建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實際經驗，適時檢視下階段所需的詳細研究工作，包括勘查、設計及建造

研究。

  

                     

c 這些面積為公園潛在最大的面積。詳情請參閲第 4.2.2.1、4.2.4.1、4.2.4.2、4.2.5.1 及 4.2.5.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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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背景 

1.1.1.1 香港新界西北部的濕地生境具有高生態和景觀價值，以及具有文化和社會意義，因此一直

被視為香港重要的自然資源。這些濕地為遷飛水鳥提供食物、為不同物種如歐亞水獺提供

棲息地、支持水產養殖業／農業並提供就業機會及本地生產食物、發揮儲水及防洪等功能

以應對氣候變化及極端天氣，以及提供康樂／旅遊活動空間。 

1.1.1.2 香港大部分濕地均位於北部都會區（北都）的範圍內，其中包括佔地約 1500公頃具國際重

要性的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鑒於北都擁有豐富且多樣的生境，生態保育為北都主

要的發展目標之一，以達致「發展與保育並存」，並為北都創造獨特的城鄉景觀。 

1.1.1.3 現時，這些濕地雖已受指定保育範圍（如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城市規劃條例》下的

各個土地用途地帶及不同保育項目等保護，但仍然面對各項挑戰，包括因缺乏管理而導致

一些濕地的生態價值／功能逐漸退化，違例發展及非法傾倒廢物等。為積極保育這些寶貴

的自然資源，2021 年公布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
1
（《策略》）提出在北都建立濕地

保育公園系統，由現有保育區
2
及五個擬議建立的公園組成，包括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三

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及沙嶺／南坑自然生態

公園，以更好地保育、復修及管理魚塘和濕地。擬議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亦旨在創造環境

容量，以達致「發展與保育並存」。在《策略》制定的主要方向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將

提供以下四大功能： 

(a) 保育濕地生態價值及保障濕地系統完整； 

(b) 發展現代水產養殖業，增加漁農業界工作職位； 

(c) 推動養殖科研，協助漁農產業升級轉型；及 

(d) 為市民提供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1.1.1.4 漁農自然護理署（漁護署）委託艾奕康有限公司開展此研究，為推進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

統提供建議。此研究旨在詳細檢視擬議納入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範圍內的魚塘及濕地的現況、

劃分各擬議公園的邊界、制定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框架及機制，及評估建立濕地保育公園

系統所創造的環境容量，從而為各擬議公園進一步的詳細研究提供基礎。本研究的研究範

圍如圖 1.1 所⽰。 

  

                     
1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1）《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取自：

https://www.policyaddress.gov.hk/2021/chi/pdf/publications/Northern/Northern-Metropolis-Development-Strategy-

Report.pdf 
2 米埔自然護理區、香港濕地公園及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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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關於此報告 

1.2.1.1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策略可行性研究報告」（以下簡

稱為「報告」）分為十個章節，包括引言及以下章節： 

第二章 – 闡述研究範圍的基線調查 

第三章 – 分析與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相關的關鍵問題 

第四章 – 劃分各公園的邊界 

第五章 – 闡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各擬議公園的初步布局設計圖及管理模式 

第六章 – 詳述整體發展策略及時序 

第七章 – 評估研究範圍的環境容量 

第八章 – 為第一個濕地保育公園進行技術可行性研究 

第九章 – 提供公眾參與活動的摘要 

第十章 –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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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範圍的基線調查 

2.1 引言 

2.1.1.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參閲圖 1.1）位於正在發展的北都，悠久的低窪泛濫平原和河

流流入后海灣的河口範圍。雖然現時整個研究範圍的主要生境為魚塘，但這些地方原有的

生境很有可能為混合淡水及潮間帶的濕地，人類在此定居後，這些濕地被開墾成為水稻田。

隨著蝦被引入稻田的水道進行養殖，水稻種植逐漸演變為水產養殖。以魚蝦養殖為主的水

產養殖早於 1930 年代便有被記載，後來逐漸成為該地區的主要產業，並於 1980 年代達到

高峰。 

2.1.1.2 后海灣一帶魚塘的生態價值在上世紀 90 年代已被確立
3
。隨著當時水產養殖利潤因平價進

口漁獲而減少，並適逢新界西北的大規模土地用途改變，部分地方的魚塘被改變用途，成

為貨櫃場、露天貯物場以及住宅。根據 1997年的魚塘研究，城市規劃委員會（城規會）頒

佈了「城規會規劃指引擬在后海灣地區內進行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提出的規劃

申請（TPB PG-No. 12C）」，採用「防患未然」的方法，並在考慮后海灣地區的發展建議

時，採用「不會有濕地淨減少」的原則，以確保發展建議不會導致濕地面積和生態功能有

所減少。當局亦根據規劃條例 TPB PG-No. 12C 在后海灣一帶劃設濕地保育區和濕地緩衝

區，雙管齊下管制后海灣一帶的土地用途規劃。 

2.1.1.3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的主要基建工程包括於 1990 至 2010 年代完成的雨水排放系統改善工

程如新界西北新田主排水道及鄉村防洪工程（位於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及

交通基建工程如鄰近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和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的落馬洲邊境口

岸設施改善工程以及落馬洲支線與⾞站的發展項目。為應對各發展項目對生態造成的影響，

部分位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的魚塘及其他生境被轉變為具高生態價值的補償區。

現時，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研究範圍內的大部分地方、以及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蠔

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及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的部分地方均被劃為補償區。 

2.1.1.4 雖然研究範圍仍然以鄉郊景觀為主，但目前研究範圍內及鄰近地區包含一些已確定或規劃

中的工程項目，詳情如下： 

• 位於落馬洲河套地區（河套地區）的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港深創科園）佔地面積約87

公頃，北臨深圳河並緊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的西北方，河套地區將發展成為支持創新

科技發展的樞紐。項目將會分兩期發展，其中第一期將提供約100萬平方米總樓面面

積。第一期首三棟落成的建築（包括兩個濕實驗室和一棟人才公寓）將於2024年年底

起分階段落成。 

• 新田科技城位於北都的核心地帶，策略定位為創新發展集群的樞紐。新田科技城與位於

河套地區的港深創科園將共提供約300公頃的創新及科技用地，有效緩解本地創科用地

短缺的問題，並與毗鄰的深圳科創園區產生協同效應，推動創科生態系統更全面的發

                     
3 Aspinwall & Co. (1997) Study on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Fishponds in the Deep Bay Area. Report by Aspinwall & Company 

Hong Kong Limited to the Planning Department,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Government（只提供英文版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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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作為現代化的新發展區，新田科技城將成為集產業發展、生態保育以及宜居生活於

一體的新社區。政府計劃於2024年第四季就首批整地工程和基建工程尋求撥款，並於

同年年底展開工程。 

2.1.1.5 政府在 2004年頒布新自然保育政策，以可持續的方式規管、保護和管理對維護本港生物多

樣性至為重要的天然資源。在該政策下，政府選定十二個須優先加强保育的地點
4
，並推行

兩項措施：管理協議計劃及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以加強保育這些私人土地上具重要生態

價值的地點。在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下，私人土地業權人可在其土地內生態較不易受破壞

的部分（即發展部份）進行有限度私人發展，條件是這些私人土地業權人須向環境及自然

保育基金（基金）繳付一筆可以產生⾜夠經常收入以維持其土地內生態較易受破壞的部分

（即需要保育的土地）的長遠保育工作的款項。在 2021年前，參與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

私人土地業權人須保留需要保育的土地的業權，以及委任保育代理人定期向基金申請有時

限的資助進行所需的保育工作。由 2021 年 10 月 6 日起，政府提供一個新增選項，讓土地

業權人可以選擇把需要保育的土地交還政府，由政府作主動保育和管理。在此新增選項下，

土地業權人仍須向政府繳付一筆可以產生⾜夠經常收入，以維持需要保育的土地的長遠保

育工作的款項。現時，研究範圍內有三個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項

目，分別位於豐樂圍，攸美新村和南生圍／甩洲，這三個潛在項目分別於 2013 年，2016

年和 2021獲得規劃許可。其中，豐樂圍和南生圍／甩洲的發展項目先前曾進入法律程序，

並分別在 2020 年 9 月 4 日和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完成有關程序。以上提及的三個項目必

須符合規劃許可的批准條件以及相關的法定要求，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規定，方可展

開工程。 

2.1.1.6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是整個《策略》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在香港 2030+的框架下，《策略》

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下對香港的支持，整合及加强發展北部經濟帶。北都佔地約 30,000 公

頃，覆蓋天水圍、元朗及粉嶺／上水等現有新市鎮，以及其相鄰鄉郊地區，並有處於不同

規劃及建設階段的新發展區，包括古洞北／粉嶺北、洪水橋／廈村、元朗南、新田科技城

和新界北新市鎮。 

2.1.1.7 《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
5
（《行動綱領》）勾劃了北都四大區域的定位（包括高端專業服

務和物流樞紐、創新科技地帶、口岸商貿及產業區以及藍綠康樂旅遊生態圈），以及其未

來發展面貌。《行動綱領》列出的目標包括但不限於透過積極保育和修復工作，提升環境

容量，以達致保育生態和城鄉共融。《行動綱領》也提出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預留土地

發展現代水產養殖業，以及推動水產養殖科研，協助漁業升級轉型。 

  

                     
4 漁護署 （2021）須優先加強保育地點清單。取自：

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nncp/con_nncp_list/con_nncp_list.html 
5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23）《北部都會區行動綱領》。取自： 

https://www.nm.gov.hk/downloads/NM_Chi_Booklet_We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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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環境與生態背景 

2.2.1.1 作為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基線調查的一部分，以下章節將總結環境與生態基線調查的結果。

除了五個公園的研究範圍，生態狀況和其他相關資源的基線調查的評估範圍亦包括從研究

範圍伸延 500 米的地方（限於香港特別行政區邊境內）、米埔自然護理區、香港濕地公園
6

和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參閲圖 1.1）。是次調查主要透過整合現有文獻、分析遙感數據和實

地考察進行。 

2.2.2 一般環境狀況 

2.2.2.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的生態重要性早被確立，五個擬議公園涵蓋／相連不同的具重

要保育價值的地點，包括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下須優先加强保

育地點的拉姆薩爾濕地以外的后海灣濕地、濕地保育區與濕地緩衝區、「自然保育區」地

帶、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以及限制地區（參閲圖 2.1）。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其他具重要保

育價值的地點包括鳥類的繁殖及棲息地，以及連接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多個繁殖／棲息地

和覓食地的飛鳥廊道（參閲圖 2.2 和圖 2.3）。此外，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也錄得

為緩解其他發展／基建項目對濕地所帶來的影響而建立和管理的補償區（參閲圖 2.4）。 

2.2.3 重要的生境與物種 

2.2.3.1 包括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在內的廣闊濕地對數以萬計使用東亞-澳大利西亞遷飛區的

遷飛水鳥具有區域重要性。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亦包括本地連接由東北至西南、把

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的研究範圍及其他濕地連接起來的重要飛鳥廊道。由此可見，濕地保

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是重要的鳥類棲息地，具有很高的生態價值。 

2.2.3.2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的生境以積極管理的商業魚塘為主。雖然這些魚塘屬高度改

造的生境，植被多樣性低且水質往往較差，但它們仍為濕地鳥類如鷺鳥、大型涉禽、鸕鷀、

鴨類、鸊鷉、海鷗與燕鷗、秧雞、骨頂鷄和濱鳥等提供重要的覓食生境。當中包括值得關

注且具重要保育價值的物種，如黑臉琵鷺（Platalea minor）。 

2.2.3.3 除鳥類以外，魚塘對其他物種，特別是哺乳類動物，也十分重要，例如在三寶樹濕地保育

公園和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及過往也包括在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的研究範

圍）有歐亞水獺（Lutra lutra）的記錄。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有記錄的其他具重

要保育價值的物種包括兩棲及爬行類（蟒蛇（Python bivittatus）、眼鏡蛇（Naja atra）、

鱉（Pelodiscus sinensis）、三線閉殼龜（Cuora trifasciata）、台北蛙（Hylarana 

taipehensis ），魚類（高體鰟鮍  （ Rhodeus ocellatus ）和弓背青鱂（Oryzias 

curvinotus））和無脊椎動物（例如：香港曲翅螢（Pteroptyx maipo）、鐮刀束腰蟹

（ Somanniathelphusa zanklon）、廣瀨妹蟌（Mortonagrion hirosei）、斑灰蜻

（Orthetrum poecilops poecilops））。 

2.2.3.4 除了魚塘，其他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錄得的濕地生境包括水道、紅樹林、沼澤

                     
6 漁護署（2022）香港濕地公園-關於我們。取自：https://www.wetlandpark.gov.hk/tc/aboutus/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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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季節性浸沒的草地（參閲圖 2.5A 至 圖 2.5E 和圖 2.6）。此外，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

範圍內亦錄得不同的補償區，其中過半數（六個補償區）全部或部分座落於三寶樹濕地保

育公園研究範圍內（參閲圖 2.4）。 

2.2.3.5 除了濕地生境外，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生境是林地/植林區。當中

大部分為混合林地，並以外來物種銀合歡（Leucaena leucocephala）和薇甘菊（Mikania 

micrantha）為主。儘管一些地區錄得零散的風水林，但具有保育價值的植物物種，例如沉

香樹（Aquilaria sinensis）的記錄有限。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錄得較低生態價值

的生境包括灌木林/草地、農地和已發展用地（參閲圖 2.5A 至 圖 2.5E 和圖 2.6）。 

2.2.4 保育管理 

2.2.4.1 現時，五個擬議公園內及其附近的生境，包括米埔自然護理區，香港濕地公園、塱原自然

生態公園和補償區，均有進行保育管理。現時多個有進行保育管理的地方主要以提供多樣

化的濕地生境（例如淡水沼澤、蘆葦叢、開闊池塘、潮間帶紅樹林/泥灘）為關鍵管理方針，

以支持多樣化的物種，並需定期管理水位高度、沉積物和植被以促成這些管理目標。其他

常見的管理方法包括提供人工巢箱，控制外來和入侵物種，以及在某些情況下，在濕地投

入雜魚以增加食魚濕地鳥類的覓食資源。 

2.2.4.2 除了主要管理作保育用途的生境，亦有兩個管理協議項目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

實施，分別為「香港有魚塘－生態魚塘管理協議計劃」 和「拉姆薩爾濕地魚塘保育計劃」。

兩個項目均由政府資助，並由本地非政府組織管理，與漁民合作提升魚塘的生態價值和可

持續管理。 

2.3 水產養殖活動 

2.3.1.1 水產養殖活動已作為基線調查的一部分作評估。評估範圍涵蓋五個擬議公園的研究範圍，

以及米埔自然護理區，香港濕地公園和塱原自然生態公園（參閲圖 1.1）。調查結果如下。 

2.3.2 池塘總數與總面積 

2.3.2.1 橫跨整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池塘面積最大（約 342 公

頃），其次是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約 299 公頃）。在五個擬議公園中，香港濕地公園擴

展部分的池塘比例最高（佔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約 75%），其次是南生圍濕地

保育公園（佔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約 66%）。香港濕地公園和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則分別只有約 29%和 3%的面積為池塘。 

2.3.3 池塘類別 

2.3.3.1 根據漁護署提供的資料和實地考察結果，池塘可按其主要功能分成三個類別，詳情見表 2.1。 

 

 

表 2.1 池塘類別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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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類別 描述 

魚塘 可用作水產養殖或休閒用途的池塘。  

保育池塘  主要管理作保育用途的池塘。 

其他 沒有明確用途／不明狀態的池塘。 

2.3.3.2 在整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大部分池塘（約 66%）屬「魚塘」類別，其次為

「其他」類別（約 25%）和「保育池塘」類別（約 9%）。其中，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

究範圍擁有所有擬議公園研究範圍中最大的魚塘面積，佔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

所有池塘約 74%。 

2.3.3.3 四個擬議公園（即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和沙

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的研究範圍內有「保育池塘」的記錄。當中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

研究範圍內的「保育池塘」面積最大，而幾乎整個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研究範圍均為

「保育池塘」。 

2.3.3.4 所有非用作水產養殖、休閒、保育管理用途的池塘均被歸類為「其他」類別。 

2.3.4 水產養殖活動及養殖品種 

2.3.4.1 我們注意到研究範圍內大部分魚塘採用混合養殖，其物種組合可包括大頭鰱

（Hypophthalmichthys nobilis）,鯇魚（Ctenopharyngodon Idella），鯉魚（Cyprinus 

carpio），鳊魚（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福壽魚（Oreochromis mossambicus）

和烏頭（Mugil cephalus），一般會同池飼養，以優化空間和飼料的利用。部分魚塘則採

用單一養殖，飼養品種包括烏頭，福壽魚，白蝦（Litopenaeus vannamei）和澳洲淡水龍

蝦（Cherax quadricarinatus）。採用混合養殖的魚塘數量在過去幾十年不斷下降，而部分

漁民已經轉向利潤更高的養蝦業。 

2.3.5 魚塘基礎設施和操作 

2.3.5.1 一般而言，位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的塘魚漁民均從事傳統露天魚塘養殖。實地

考察所見，魚塘沒有裝設精密的鳥類驅趕裝置，而水流控制則主要依靠水喉和便攜式水泵。

部分漁民會使用其他裝備，例如增氧機，聚氯乙烯管／木製餵飼架及自動投料機（參閲圖

2.7）。不同類型的增氧機也有被使用，包括常用於塘魚養殖的灑水式增氧機（通常在同一

魚塘內設置多部增氧機）及用於蝦養殖的滾輪增氧機。 

2.3.5.2 觀察所見，部分魚塘擁有較完善的水流控制系統，其埋在塘壆的水管會連接魚塘，並向鄰

近的排水道排出溢流，以防止氾濫。部分相鄰魚塘（主要見於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

圍內）設有木製和混凝土製的水閘，用作控制部分魚塘之間的水流。在蠔殼圍濕地保育公

園研究範圍近河套區東南面和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近山貝的魚塘旁邊設有大型圓

柱形水箱，可能用作儲存淡水（參閲圖 2.7）。 

2.3.5.3 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儲物單位、集裝箱、臨時宿舍等構築物頗為普遍，通常

每個魚塘平均有兩個相關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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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 水產養殖作業詳情 

2.3.6.1 根據現場訪問，由於香港缺乏供應，香港漁民一般會從內地和台灣進口魚苗和稚魚。魚苗

會在初春開始放養，並飼養八至十二個月，直至達到可售賣的體積。顆粒魚糧是常用飼料，

部分漁民亦會使用麵包和餅乾作為補充飼料。雖然成本較高，漁民亦會使用花生麩生產像

黃油烏頭這樣的高質魚獲。魚塘經營者也會從塘壆割草餵飼鯇魚。 

2.3.6.2 當魚塘可收成時，養魚戶一般會使用便攜式水泵降低水位，然後使用漁網／水桶收集漁獲，

並以貨⾞運載到位於元朗的市場。養魚戶每二至三年會將魚塘完全放乾，以利用陽光進行

消毒。在塘底曬乾後，漁民會進行清理，利用推土機重新分佈塘底的沉積物，使有機物氧

化，然後鏟除多餘的營養物，以恢復魚塘的原始深度和容量。此外，被清理的物料一般會

常用於修補塘壆。 

2.3.6.3 在養蝦方面，由於本港缺乏蝦苗供應，養魚戶一般會從內地或泰國進口約一厘米的蝦苗。

蝦苗會在初春開始放養，通常一年兩次，並飼養大約三到四個月，直至達到可售賣的體積

（10 到 12 厘米長和 10 到 15 克重）。一般漁民會用顆粒飼料和花生麩養蝦。有時候蝦亦

會與魚混養，以控制水中的有機物和微生物，改善水質和為魚提供營養。 

2.3.6.4 本港的塘魚養殖技術水平相對較低。如上所述，塘魚養殖業主要依賴傳統養魚方法和基本

設備，缺乏新科技和現代化技術的結合，未能提升產能效益和可持續性。考慮到本地的塘

魚養殖業缺乏顯著發展，且遇到多重障礙發展，包括有限的土地供應、都市化、經營者老

化和缺乏新人入行，我們認為香港的塘魚養殖業發展潛力和可持續性相對較低。缺乏促進

養魚業可持續性和經營者生計的針對性措施亦進一步阻礙了行業發展。在養殖技術、設備

和生產效率均沒有進步情況下，塘魚養殖戶的生產力和獲利能力很難得到改善。 

2.3.6.5 儘管進步和發展存在局限和挑戰，塘魚養殖業仍具改善機會和發展潛力。本地經營者對採

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的興趣日益濃厚，顯⽰他們願意探索更先進的技術。現代化水產養

殖可以優化資源利用、減少環境影響、提高產品品質、提高經濟效益以及創造新的就業機

會。同時亦可以改善水產養殖活動的環境可持續性和社會經濟，從而促進整個行業長遠整

體發展。所以，現代水產養殖業可能適合香港，並且可以考慮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實行。 

2.3.7 管理措施 

2.3.7.1 現時有多個由政府或非政府機構所管理的計劃或項目，支持塘魚養殖業或魚塘生境管理。

現有計劃／項目的描述詳情請看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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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支援計劃／管理措施摘要  

計劃／項目 詳情 參與程度 

本地塘魚養殖場自

願登記計劃
7
 

• 由漁護署於2007年實施 

• 了解本地塘魚養殖活動和向塘魚養殖戶推

廣良好水產養殖作業 

•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擁有最多參與自願登

記計劃的魚塘 

優質養魚場計劃
8 

 • 由漁護署於2005年實施 

• 提升本地水產養殖場及其產品的競爭力 

• 為公眾提供高質及安全的水產產品 

•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約15%的魚塘(按面

積)已登記優質養魚場計劃 

•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擁有最大面積的魚塘

參與優質養魚場計劃 

• 所有已登記優質養魚場計劃的魚塘亦已登記本地塘

魚養殖場自願登記計劃 

魚類健康檢查計劃 • 由漁護署於1996年實施 

• 進行定期漁場檢查，提早發現疾病爆發 

• 向塘魚養殖戶提供良好養殖技術及疾病預

防方面的建議 

•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所有已登記優質養魚

場計劃和本地塘魚養殖場自願登記計劃的魚塘 

管理協議計劃 

（拉姆薩爾濕地內

／外）
9
 

• 由環境及生態局轄下的鄉郊保育資助計劃

資助，並從2012年由非政府組織管理 

• 透過與塘魚養殖戶合作進行魚塘生境管

理、公共教育、科學研究和本地漁業推

廣，保育后海灣地區濕地的完整性和魚塘

的生態價值 

• 魚塘管理：魚塘降水與重塑 

• 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約84%的魚塘(按面積) 已

登記管理協議計劃 

•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擁有最大面積的魚塘

參與管理協議計劃，接著為南生圍和蠔殼圍濕地保

育公園研究範圍。所有位於米埔自然護理區內已登

記本地塘魚養殖場自願登記計劃的魚塘均有參與管

理協議計劃 

2.4 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2.4.1.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基線調查亦包括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方面的調查，具體細節總結在以

下章節。除了五個公園的研究範圍，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基線調查的評估範圍亦包含從研

究範圍伸延 500 米的地方（限於香港邊境內），米埔自然護理區，香港濕地公園和塱原自

然生態公園（請參閲圖 1.1）。 

2.4.1.2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的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的整體分佈摘要錄於表 2.3和圖 2.8中。

在五個擬議公園內，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錄得最多的文化遺產資源與公眾教育

設施，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錄得最多的生態教育設施，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

究範圍內錄得最多的現有康樂設施及景點，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內錄得最多的

遠⾜徑與單⾞徑，而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的相關資源非常有限。 

                     
7 漁護署（2021）本地塘魚養殖場自願登記計劃登記表格。取自： 

https://www.afcd.gov.hk/english/fisheries/fish_aqu/fish_aqu_techsup/files/common/VRS_re_visited_Form_20210705_r7.

pdf 
8 漁護署（2022）優質養魚場計劃。取自：https://www.hkaffs.org/tc_chi/index.html 
9 環境保護署（無日期）拉姆薩爾濕地魚塘保育計劃 (2021-2023)  

    環境保護署（無日期）香港有魚塘－生態魚塘管理協議計劃 (2021-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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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不同類型的生態教育、康樂設施的分佈情況 

 三寶樹 

濕地保育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 

擴展部分 

南生圍 

濕地保育公園 

蠔殼圍 

濕地保育公園 

沙嶺／南坑 

自然生態公園 
米埔自

然護理

區 

香港濕

地公園 

塱原自

然生態

公園 

研究

範圍

內 

500

米評

估範

圍內 

研究

範圍

內 

500

米評

估範

圍內 

研究

範圍

內 

500

米評

估範

圍內 

研究

範圍

內 

500

米評

估範

圍內 

研究

範圍

內 

500

米評

估範

圍內 

教育設施 +++ +++ ++ ++ ++ ++ + + - + ++ + ++ 

康樂設施與景點 +++ 
+++

+ 
++ 

+++

++ 

+++

++ 
++ 

+++

+++

+++ 

++ - + - 
+++

+ 
+++ 

配套與訪客友善

設施 
+ +++ ++ 

+++

+ 
++ +++ ++ ++ - - + 

+++

+ 

+++

+ 

註： 
- 「+」的數量代表該範圍內相關設施的類別總計。 

- 評估範圍內錄得四類教育設施，包括生態教育、漁業教育、農業教育及文化遺產教育。 

- 評估範圍內錄得九類康樂設施與景點，包括生態旅遊、農耕活動、養殖活動、冒險體驗、攝影點、遠⾜徑、燒烤野

餐、露營及豪華露營地、運動場地、遊樂場及公園。 

- 評估範圍內錄得四類配套與訪客友善設施，包括暢通易達設施、食肆與供給設施、親子配套設施及無障礙設施。  

- 例如，在四類教育設施中，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僅錄得生態教育設施，因此該研究範圍內只有一個“+”。  

2.4.2 生態教育設施 

2.4.2.1 除了米埔自然護理區、香港濕地公園及將成立的塱原自然生態公園的現有大型生態教育設

施外，大部分現有的生態教育設施均位於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這些設施集中

在南生圍部分，並由政府部門管理或由管理計劃資助。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內的生態教育

設施包括由渠務署管理，並設有展板和自助導覽路綫的新田蓄洪池。河套地區的生態區位

於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生態區主要是一個補償性濕地，但日後可以考慮在該

處進行有限度的教育導覽參觀，前提是這些參觀活動不會對生態區造成重大干擾
10
。 

2.4.3 康樂設施與景點 

2.4.3.1 除了現有的香港濕地公園和將成立的塱原自然生態公園所提供的康樂設施與景點，大多數

康樂設施與景點均位於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當中包括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康文署）管理的設施，如籃球場和兒童遊樂場、落馬洲瞭望台及一些私人管有的設施。 

2.4.3.2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和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也錄得康樂設施與景點，包括由康

文署管理的公園和兒童遊樂場，以及一些私人管有的設施。就私人管有的設施，三寶樹濕

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錄得一些與農業有關的景點，而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內

則錄得與休閒垂釣有關的景點。 

2.4.3.3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錄得最多私人管有的設施，支援休閒垂釣、拍照、交通與

                     
10 土木工程拓展署（2019）Agreement No. CE 5/2014 (CE) Development of Lok Ma Chau Loop: Land Decontamination 

and Advance Engineering Works –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Ecological Mitigation / Habitat Creation and Management 

Plan for Ecological Area. （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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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餐等一系列康樂活動。 

2.4.4 遠⾜徑與單⾞徑 

2.4.4.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錄有兩條政府管理的遠⾜徑，包括由渠務署管理的南生圍河

流導賞徑
11
（沿著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的南生圍部分）以及由康文署管理的 D4 邊陲塘北望

神州
12
（該路線由落馬洲公共交通交匯處附近起步，沿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和蠔殼圍濕地保

育公園研究範圍的南邊前行，並繼續向南延伸至河上鄉與塱原自然生態公園）。濕地保育

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還有一些非官方遠⾜徑，包括從朗屏站到尖鼻咀，途經豐樂圍的路線；

連接尖鼻咀和輞井圍，途徑龜山的路線；以及穿越髻山的各種小徑（均位於香港濕地公園

擴展部分研究範圍內／其鄰近地方）。除了這些路線，還有一些遠⾜徑於落馬洲公共交通

交匯處出發，穿過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以南的山丘／小丘（例如鐵坑山和蛇嶺），

最終到達河上鄉。在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研究範圍內也有幾條通往沙嶺的小徑。這些

遠⾜徑／小徑的位置在圖 2.9 中顯⽰。 

2.4.4.2 由運輸署管理的新界單⾞徑網絡連接馬鞍山和屯門（參閲圖 2.9）。部分單⾞徑經過鄰近三

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和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附近的青山公路–元朗段及新田公路。擬

議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也緊鄰遍佈單⾞徑網絡的天水圍。在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和沙嶺

／南坑自然生態公園研究範圍內並未錄得任何單⾞徑紀錄。 

2.4.5 現有的配套與訪客友善設施 

2.4.5.1 現有的配套與訪客友善設施主要集中在米埔自然護理區和香港濕地公園這類大型設施，而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其他部分的相關設施則較少。尤其是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

由於位置偏遠，研究範圍內沒有錄得配套與訪客友善設施。 

2.4.5.2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除甩洲外）和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研究

範圍毗鄰新田、米埔村、元朗市和香港濕地公園，因此均設有公共交通，而蠔殼圍濕地保

育公園研究範圍的公共交通則有限。整體而言，除了因為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大

部分生境仍保持為魚塘而泊⾞位相對有限外，其他上述公園的泊⾞位相對較多。 

2.4.5.3 至於其他訪客友善設施，除了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外，其他四個公園研究範圍內／其

附近都錄得餐廳和洗手間。整體而言，研究範圍屬鄉郊性質，因此所有公園都缺乏配套與

訪客友善設施。 

2.4.6 文化遺產資源 

2.4.6.1 文化遺產資源僅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和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

研究範圍內錄得，並主要集中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法定古蹟也僅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

園研究範圍內錄得，包括麟峯文公祠和大夫第。大部分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錄

得的歷史建築物均位於新田範圍。 

                     
11 渠務署 （2019）南生圍河流導賞徑-渠務設施自助遊。取自：https://www.dsd.gov.hk/TC/HTML/20536.html 
12 康文署（2014）D4 邊陲塘北望神州。取自：https://www.lcsd.gov.hk/tc/healthy/hiking/road_family/road_family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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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2 三個公園的研究範圍內均錄得麥景陶碉堡，包括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蠔殼圍濕地保育公

園和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共七座的麥景陶碉堡中有三座均位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

究範圍內。 

2.5 目前土地用途、規劃及土地管理事宜 

2.5.1.1 研究亦為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相關的規劃政策、目前土地用途、已確定及規劃中

的工程發展項目及其他土地管理事宜，如土地狀況、違例發展及／或其他違例活動等進行

了基線調查研究。以下章節總結了調查結果。 

2.5.2 法律框架及行政規劃準則 

2.5.2.1 現時香港設有法定保護，可指定保護區或管制不相容的發展。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

圍土地相關的法律框架包括： 

• 《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 

• 《郊野公園條例》(第 208 章)、 

• 《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第 208A 章)、 

• 《野生動物保護條例》(第 170 章)、及 

• 《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第 499 章)。 

2.5.2.2 除法定保護外，香港亦有擬定一些行政規劃準則以指引香港的規劃及發展： 

• 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2C 擬在后海灣地區內進行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及 

• 《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2.5.2.3 此研究已考慮不同現有法定框架（例如在《郊野公園條例》下指定濕地保育公園為受保護

地區，或在《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下指定為限制地區），及其他行政機制 （即政府撥地）

是否適用於管理／規管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2.5.3 法定規劃 

2.5.3.1 擬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研究範圍座落在十個分區計劃大綱圖內
13
（詳情見表 2.4）。圖 

2.10 展⽰各個相關分區計劃大綱圖的土地用途。整體而言，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大

多位處保育相關的用途地帶，例如「自然保育區」、「綠化地帶」、「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及一些「其他指定用途」註明的保育相關用途。在各個公園中，沙嶺／南坑自然生

                     
13 有小部分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落入相連的元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27。同樣地，有小部分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落

入三個相連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包括天水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SW/17、元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27和屏山分

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PS/20。由於只有小部分的研究範圍落入以上所述的分區計劃大綱圖，故不會就這些分區計劃大綱

圖的歷史和性質進行詳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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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公園研究範圍內保育相關用途地帶的面積（大約 4 公頃，100%）比例最高，其次為香港

濕地公園擴展部分（大約 234 公頃，97%）、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 （大約 286 公頃，

88%）、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大約 389 公頃，85%）及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420 公頃，

73%）。 

表 2.4 覆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分區計劃大綱圖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 
• 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MP/8 

• 新田科技城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STT/2 

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 

• 流浮山及尖鼻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LFS/11 

• 天水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SW/17* 

• 元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27* 

• 屏山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PS/20*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 

• 流浮山及尖鼻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LFS/11 

• 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MP/8 

• 南生圍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NSW/8 

• 元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27* 

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 

• 新田科技城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STT/2 

• 馬草壟及蠔殼圍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NE-MTL/3 

• 落馬洲河套地區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LMCL/2 

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

園 

• 文錦渡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NE-MKT/4 

米埔自然護理區 • 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YL-MP/8 

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 古洞北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 S/KTN/4 

香港濕地公園 • 天水圍分區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TSW/17 

註:   

表中所列的分區計劃大綱圖為截至 2024 年 10 月刊憲的版本。 

* 表⽰只有少部分擬議公園範圍受此分區計劃大綱圖覆蓋。 

2.5.4 現有土地用途 

2.5.4.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以鄉郊土地為主，包括魚塘、紅樹林、農地、灌木林及鄉村/鄉

郊用地等。在五個擬議公園當中，各個公園研究範圍內過半以上的土地用途均為紅樹林、

魚塘及水體。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擁有最大面積的紅樹林、魚塘及水體（大約

90%），靠近南部邊界有一些灌木林及草地，亦有小片林地。三寶樹及蠔殼圍濕地保育公

園研究範圍以鄉郊土地為主，最常見的土地用途為紅樹林、魚塘及水體，亦有農地、鄉村

及鄉郊用地、植被及棕地。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大部分亦為紅樹林、魚塘及水

體，另有部分棕地作業集中在研究範圍東部，及一些鄉村及鄉郊用地。表2.5列出了濕地保

育公園研究範圍內現有廣泛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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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現有廣泛土地用途 

廣泛土地用途
 

三寶樹 

濕地保育公園 

香港濕地公園 

擴展部分 

南生圍 

濕地保育公園 

蠔殼圍 

濕地保育公園 

沙嶺／南坑 

自然生態公園 

面積 

（公頃） 
% 

面積 

（公頃） 
% 

面積 

（公頃） 
% 

面積 

（公頃） 
% 

面積 

（公頃） 
% 

鄉村及鄉郊用地 11 2 1 <1 2 <1 3 1 0 0 

棕地和工業用地 17 3 1 <1 6 1 0 0 0 0 

政府、機構及社區設施 1 <1 0 0 <1 <1 2 1 0 0 

農業用地 1 <1 1 <1 1 <1 0 0 0 0 

紅樹林、池塘及水體 454 80 216 90 333 73 260 80 3 64 

灌木林及草地 26 5 4 2 11 2 13 4 1 33 

林地 1 <1 5 2 15 3 15 5 0 0 

其他 (包括道路、殯葬

區、排水渠、空地) 
59 10 13 5 88 19 32 10 <1 2 

總面積 572 100 240 100 456 100 324 100 4 100 

註: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未必能累計。 

2.5.5 土地概況 

2.5.5.1 參考地段索引圖，各擬議公園研究範圍內均包含政府及私人土地，而米埔自然護理區、香

港濕地公園及塱原自然生態公園範圍內則全為政府土地。政府亦有分別透過政府撥地或短

期租約等形式將各擬議公園範圍內的某些土地撥予政府部門或私人機構。表 2.6 及圖 2.11

展⽰了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的土地概況。 

表 2.6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的土地概況  

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 

大概面積(公頃) 

研究範圍內私人土地 研究範圍內政府土地 

面積 

（公頃） 
% 

面積 

（公頃）
1
 

%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 572 318 56 254 44 

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 240 118 49 122 51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 456 185 41 271 59 

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 324 175 54 149 46 

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 4 <1 13 4 87 

米埔自然護理區 372 0 0 372 100 

香港濕地公園 62 0 0 62 100 

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37 0 0 37 100 

註: 
1
 政府土地包括未批租的政府土地，及經政府撥地或短期租約等形式撥用的政府土地。 

由於四捨五入，數字未必能累計。
 

2.5.6 相關已確定及規劃中的發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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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1 由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覆蓋廣闊，無可避免地與一些已確定及規劃中的發展項目

互相關連，包括新田科技城
14
、落馬洲河套地區內的港深創科園

15
、新界北新發展區

16
、馬

草壟
17
、古洞北新發展區

18
、牛潭尾

19
、流浮山、尖鼻咀及白泥

20
、粉嶺北新發展區

18
、土

地共享先導計劃下的項目、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項目及其他規劃

申請等（詳情見圖 2.12）。 

2.5.6.2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與新田科技城緊密連接，前者的濕地生境能為後者的分期發展提供環

境容量。從整個北都及香港–深圳圈來看，新田科技城及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配合發展亦有

助維持區內濕地的生態系統及功能，並透過妥善規劃，使規劃中的房屋、工業發展及社區

服務能與周邊自然環境融合。 

2.5.6.3 其他毗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的已確定及規劃中的發展計劃包括馬草壟和流浮山、

尖鼻咀及白泥地區。由於馬草壟緊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的南方，亦可能成為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重要的交匯處，此研究需考慮其與濕地保育公園的相互關係。另外，流浮

山、尖鼻咀及白泥的研究範圍緊鄰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西邊，且部分研究範圍重叠，

因此兩者的規劃應該互相配合以創造協同效應，並確保擬議海岸保護公園的海岸綫及整體

自然環境作為整個北都生態系統的一部分得到保育。 

2.5.6.4 除了北都內的新發展區及綜合發展，其他已確定及規劃中的運輸基建亦可能與濕地保育公

園系統範圍重叠，包括已規劃的北環線主線、擬議北環線支線、北環線東延線、新界東北

線、北都公路及東面連接道路
21
。各個擬議濕地保育公園的下階段詳細研究應充分考慮這些

運輸基建的走線和設計（地面或地底）對各個公園規劃的影響。 

2.5.6.5 三個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項目（潛在項目）分別落入三寶樹濕地

保育公園、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及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研究範圍內，詳情如下： 

• 擬議在元朗米埔近攸美新村丈量約份第104約多個地段興建綜合住宅發展項目（項目面

積：大約8公頃）
22

 

• 擬議在元朗南生圍及甩洲興建綜合發展及進行濕地改善（項目面積：大約179公頃）
23

 

• 擬議元朗流浮山豐樂圍進行綜合住宅發展並闢設濕地自然保育區（項目面積：大約80

                     
14 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2023）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環境影響評估。（只提供英文版本） 
15 規劃署及土木工程拓展署（2013）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環境影響評估。（只提供英文版本） 
16 土木工程拓展署（2021）新界北餘下階段發展-新界北新市鎮及文錦渡-工程項目簡介。 

17 土木工程拓展署（2024）馬草壟一帶發展-工程項目簡介。 
18 土木工程拓展署及規劃署（2013）新界東北新發展區-環境影響評估。（只提供英文版本） 
19 土木工程拓展署（2023）牛潭尾地區發展-工程項目簡介。 
20 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2024）流浮山／尖鼻咀／白泥一帶 的發展建議。取自：

https://www.legco.gov.hk/yr2024/chinese/panels/dev/papers/dev20240227cb1-228-3-c.pdf 
21 運輸及物流局（2023）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 
22 國盛發展有限公司（2015）毗鄰攸美新村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計劃-環境影響評估。（只提供英文版本） 
23 南生圍建業有限公司、Kleener Investment Limited、社區濕地公園基金有限公司及甩洲保育區基金有限公司（2012）南生圍

及甩洲擬建綜合發展及濕地改善項目-工程項目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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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頃）
24

 

2.5.6.6 雖然當中某些已確定及規劃中的發展計劃並不落入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但濕地

保育公園系統亦能為這些已確定及規劃中的新發展區內的居民提供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等

好處，因此研究亦需考慮這些發展計劃。 

2.5.7 社會經濟狀況 

2.5.7.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社會經濟狀況的評估參考了 2016 年人口普查的數據
25
，而人

口分佈預測數據則參考了人口分布推算小組編製的 2021 年至 2029 年人口分布推算數字報

告書
26
。 

2.5.7.2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人口稀少，65 歲及以上人口比例高於地區及全港的平均水平。

在家庭結構方面，較大規模家庭住戶（即六人或以上）的比例亦高於地區及全港的平均水

平。住屋方面，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及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附近居住於臨時房屋的人

口比例明顯高於地區及全港數字，佔全港總數大約 3%。 

2.5.7.3 在覆蓋整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小規劃統計區
27
當中，工作人口約佔 41%（塱原自然生態

公園）至 51%（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比例低於地區及全港水平。在覆蓋南生圍濕地保

育公園及米埔自然護理區的小規劃統計區當中，從事專業人員，經理及輔助專業人員的人

口比例較高，因此家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港幣 22,625 元）亦高於全港平均水平（港幣

19,500 元）。在相關的小規劃統計區當中，非技術工人大多佔 23%至 27%。 

2.5.7.4 按行業劃分的工作人口比例方面，從事運輸、倉庫、郵政及速遞服務業及雜項的人口比例

高於地區及全港水平，而從事四個行業（即住宿及膳食服務業、資訊及通訊業、金融及保

險及地產業、專業及商用服務業）的人口比例則低於地區及全港水平。除了小規劃統計區

620S 外，在覆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及塱

原自然生態公園的小規劃統計區內，少於 1%人口是從事漁農業熟練工人及不能分類的職業

的，與地區及全港水平類似。 

2.5.7.5 預期在各個新發展區落成後，北都內的人口、勞動人口及就業人口模式將會有巨大改變。

這些新發展區的經濟／產業定位會改變現時職業架構，推動更多人口從事專業工作。已確

定及規劃中的發展計劃亦會吸引更多人於區內居住及就業。從 2019 年到 2029 年，元朗區

及北區的人口預計分別增加 9%及 34%，高於預期的 5%全港人口增幅。 

  

                     
24 Mutual Luck Investment Ltd（2008）丈量約份第 123約地段第 1457 號餘段元朗豐樂圍擬建發展-環境影響評估。（只提供

英文版本） 
25 政府統計處（2016）2016 人口普查-地區概覽-小規劃統計區。 

26 規劃署（2021）人口分布推算 2021-2029。 
27 規劃署將全港分爲 291 個小規劃統計區，以供進行城市規劃，而每個小規劃統計區均由一個獨特的三位數字組成。雖然某些濕

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涉及多於一個小規劃統計區，但在某些情況下，只有一小部分的研究範圍會落入相鄰的小規劃統計區。為避

免重複計算，只會考慮覆蓋大部分研究範圍的小規劃統計區，以提供更準確的數值。整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被九個小規

劃統計區覆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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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相關的關鍵問題 

3.1.1.1 為推動制定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整體發展策略，此研究在進行第 2 章的基線調查過程中，

識別及分析了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會面對的關鍵問題、機遇及限制，並總結在表 3.1。 

3.1.1.2 在考慮所有相關的關鍵問題、機遇及限制後，研究認為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是可行並且

值得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能更好地改善、提升及保護研究範圍內各生境的生態連貫性及

生態功能。該系統將有助於保存傳統水產養殖業，促進現代化水產養殖科技發展，讓養殖

產量及質素持續增長，推動養殖科研，並提供大量機會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增加高質素

的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和項目。 

3.1.1.3 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時需要面對的其中一個主要問題是擬議公園範圍內有大量的私人土

地，以及收回這些私人土地涉及大量資源，另有經政府撥地或短期租約等形式撥用的政府

土地。正如第 5.7 章提及，除了收回土地外，政府需要探討其他可行的土地徵用方式。 

3.1.1.4 除此之外，政府亦需要進一步探討是否利用現有的行政規劃準則，新增或利用現有的法定

框架來管理將建立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簡要概述請見第 2.5.2 章）。第 5.7 章將詳細分析

各方案的優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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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與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相關的關鍵問題、機遇及限制 

 關鍵問題  機遇  限制 

 環境和生態背景 

 生態資源的威脅 

- 

 由棕地、鄉村、休憩用地、主要道路、停⾞場、民生設施和鐵路造成的干

擾和碎片化影響（參閲圖 3.1）；外來和入侵物種（參閲圖 3.2）；氣候變

化威脅，包括海平面上升、極端風暴及伴隨的波浪和潮汐湧動；可能對生

態資源和生境造成干擾、壓力、污染或破壞的已確定、規劃中和擬議的發

展項目。 

 與附近具保護價值的地

區產生協同效應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與附近多處具認受性和對保育有重要性的地區重叠，包

括米埔內后海灣拉姆薩爾濕地、在新自然保育政策下須優先加强保育地點

的拉姆薩爾濕地以外的后海灣濕地、香港濕地公園、塱原自然生態公園、

補償區、擬議海岸保護公園、林村郊野公園和濕地保育區、濕地緩衝區、

自然保育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等。透過適當地規劃和營運濕地保育公

園系統，可以與周圍具認受性和對保育有重要性的地區產生協同效應。 

 - 

與已確定、規劃中和擬

議的發展項目的互相關

連 
-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與多個發展項目重叠，包括新田科技城、已規

劃的北環線、擬議的流浮山、尖鼻咀和白泥新發展區、元朗近東成里的蠔

洲路土地共享先導計劃、《香港主要運輸基建發展藍圖》中擬議的北都公

路、東面連接道路和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參閲圖 2.12）。濕地保育公園

系統與以上發展項目的相互配合需要經細心規劃和協調，以減少會相互衝

突的目標。 

 內外生態連貫性  雖然圍欄、基建設施和擬議發展項目等會對生境造成一些碎片化影響，三寶樹、蠔殼圍、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和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的內

部生態連貫性相對完整。然而，三寶樹和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之間的連貫性則受到現有基建（落馬洲管制站範圍）和新田科技城影響。沙嶺

／南坑自然生態公園內的部連貫性受到羅湖路影響，被一分為二，並相對孤立於其餘的擬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範圍。濕地保育公園系統與外部多處現

有具認受性和對保育有重要性的地區相連，因此細心規劃各個公園可以提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外的生態連貫性，並維持飛鳥廊道。 

 提升被改造生境  各個公園內均包含相對大範圍的退化生境，包括城市化地區和已被填土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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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鍵問題  機遇  限制 

池塘。保留這些範圍作興建訪客中心／其他休憩設施，或以積極管理形式

去修復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的生態或水產養殖功能，可為濕地保育公園系

統提供潛在好處（參閲圖 3.3）。 

 水產養殖活動 

 保護傳統塘魚養殖方法

和文化 

 一般而言，位於新界西北地區的塘魚養殖生產只佔全港每年所消耗的淡水魚總量 5%以下。由於勞動力老化、勞工短缺和消費者偏好改變，行業的獲利

能力走向下坡。保護傳統養魚和基圍養蝦方法因此變得困難，該傳統和文化可能於短時間內消失。設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可透過發展現代化水產養殖

業和推動養殖科研改善魚塘產量和魚的質素，同時平衡保護塘魚養殖傳統的需要。 

 搬遷重置和補償相關的

社會經濟問題 

- 

 魚塘經營者對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賠償、實施、收地時間表表⽰關注。魚

塘經營者因高成本而難以投資現代化科技和設備，並且由於土地業權和重

置的不確定性，對於建設新設施的意願降低。建立溝通渠道／機制去解決

政府機關和受影響養魚戶之間的衝突，與減低在轉型和重置期間對養魚戶

生計的直接影響對於設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十分重要。 

 本地社區和持份者的角

色和參與 

 在設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後，會相應衍生不同營運公園的角色，例如魚塘

租客、服務承辦商、補償性濕地運營者、生態教育和生態休閒活動供應商

等。部分角色可以分配給漁民／研究範圍內的本地社區，以有效地讓持份

者參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運作。 

不同持份者均對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管理模式表⽰關注。研究會檢視不同

的管理模式，以不損害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主要功能下，達到不同持份者對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期望／要求。 

 現代化水產養殖的可持

續發展機遇 

 引進現代化及可持續水產養殖模式，包括應用高新科技，科學知識和有效

的管理模式進行高產能水產養殖，可提高魚塘的產能和漁獲質素，優化資

源利用，減少環境影響，加强經濟收益和創造新的就業機會。可持續水產

養殖發展亦可為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創造新的品牌形象，為高品質的可持續

水產產品創造需求。 利用這些機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可以成為卓越創新

的塘魚養殖中心，並持續帶領整個產業的現代化和增長。 

 

 推動水產養殖科研  指定現代化水產養殖區域也可以透過進行針對加速科學進程和創新水產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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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科學研究，促進合作和知識交流，提供專門的研究基建設施，促進長

期監測，提供以證據為基礎的政策來鼓勵科研。政府亦可考慮與鄰近的新

田科技城和港深創新及科技園進行合作和研究。 

 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可達度、基礎設施和交

通 

-  五個公園研究範圍內的公共交通、停⾞場、道路基礎設施及訪客友好設

施，如厠所、餐廳、商店和無障礙設施都相對有限。若不進行適當的升級

並提供配套基礎設施，將限制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提供優質生態教育及康樂

設施的功能。再者，濕地保育公園系統附近的新發展區（如新田科技城和

落馬洲河套地區）將提供新的交通基礎設施，可有效改善公園的可達度。 

 與其他本地及周邊生態

旅遊及康樂設施產生協

同效應 

 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及周邊有許多現有的生態旅遊和康樂設

施。透過優化這些現有設施，開發新的景點或活動，可以進一步豐富濕地

保育公園系統的生態康樂資源。 

 在計劃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時，須將現有和新建的設施納入考量，並設立明

確統一的品牌定位。亦應研究系統與相鄰規劃發展的關係，仔細規劃現有

設施與新建設施之間的連貫性。 

 完善的資源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現有一些知名景點和設施。香港濕地公園和

米埔自然護理區已提供多種受歡迎的生態教育、旅遊及康樂項目，為在濕

地保育公園系統內設計具吸引力且受歡迎的項目提供了成功的參考案例。

透過協調規劃和優化這些現有設施，可有效地改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生

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廣闊的鄉村環境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面積廣闊，提供充⾜空間在獨特鄉村自然環境

創建在香港其他地區不可行的新資源及設施（如休閒垂釣）。至於文化遺

產資源方面，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和沙嶺／南坑

自然生態公園發現了許多法定古蹟和歷史建築。可以透過設計官方文物徑

和導覽，連接這些文化遺產資源，甚至與其他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連接。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主要目的是提升現有的環境容量，包括生態功能、水

產養殖生產力和其他關鍵生態系統服務。開發新的生態教育、旅遊和／或

康樂設施及項目有可能會對環境容量造成不利影響，因此濕地保育公園系

統內的設施與項目類型、位置、規模和運營模式等需進行仔細的規劃和設

計，以減少潛在影響。 

 活躍的漁業資源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遍佈漁護署優質養魚場計劃的已登記養魚場。漁護署

優質養魚場計劃是一個自願計劃，目的是幫助本地漁業養殖者提高其水產

 應考慮避免對生態敏感資源做成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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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產品的競爭力，並向公眾提供優質安全的水產養殖產品。在濕地保育

公園系統中加入生態康樂活動，可以進一步展⽰本地塘魚養殖操作。 

 非活躍魚塘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散佈著許多不活躍／荒廢魚塘。除了恢復作水產養殖

以外，可以考慮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修復這些在公園邊緣地帶的魚塘，

以進行生態教育／生態康樂。 

- 

 遠足和騎單車的廣泛連

接 

 在規劃遠⾜徑和單⾞徑的路線時應連接文化歷史遺產資源、現有／規劃中

的生態康樂設施／景點及開放空間。可探索設立連接整個擬議濕地保育公

園系統及周邊已確定、規劃中和擬定的發展區的遠⾜／單⾞徑及相關設

施。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位於法定圖則的各個用途地帶內。根據預設發展所屬的

土地用途地帶，有機會需要事先獲得城規會的規劃許可，或修改分區規劃

大綱圖，有關過程或耗時。 

吸引到訪並鼓勵再次到

訪的措施 

 鼓勵市民到訪並再次訪問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關鍵是提供高質量的訪客設

施和多元化的項目，包括為為每個公園設定獨有的主題，以及全年舉行各

式各樣的活動。提供會員計劃或套票優惠可以鼓勵再次到訪並增加消費。 

- 

 現有土地用途、規劃及土地管理事宜 

 收回土地程序 -  五個擬議公園都包含大面積私人土地，而收回這些土地將會是一個非常昂

貴且費時的過程。同時，各擬議公園內亦有經政府撥地或短期租約等形式

撥用的政府土地，為使用相關政府土地建立濕地保育公園，政府需要終止

那些政府撥地及短期租約並進行清拆。此外，在研究範圍周邊的私人土地

有部分落入研究範圍內。政府應在劃分公園邊界時考慮公園是否將這些土

地完全排除、部分包含或全部包含在公園範圍內。 

 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

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

項目及現正進行規劃及

／或擬議的大型發展計

 應考慮濕地保育公園與現有及計劃中的康樂設施之間可產生的協同效應，

如連接元朗及上水／粉嶺及可能會連接至古洞北新發展區及馬草壟的新界

單⾞徑網絡，和由渠務署管理的河流導賞徑及單⾞徑。 

 三個潛在項目分別落入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及香港

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研究範圍內。除了這些項目外，研究範圍附近亦有現

正進行規劃及／或擬議的大型發展計劃（如已規劃的新田科技城及馬草

壟）和已獲批或進行中的規劃申請。計劃中的大型發展計劃與擬議公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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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 間的配合問題需要相關各方的緊密聯繫，以確保發展計劃提出的佈局及設

施與擬議公園的功能互相兼容。 

 現有分區計劃大綱圖用

途地帶及其他土地用途

的影響 

-  大部分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研究範圍均位處保育相關用途地帶，例如「自

然保護區」、「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其他指定用途（綜合發展及濕

地改善區）」、「其他指定用途（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復區）」及「其他

指定用途（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區）」。在「自然保護區」及「具特殊科

學價值地點」地帶的土地一般不容許發展，而在這些「其他指定用途」地

帶的發展則需符合「城市規劃委員會規劃指引編號 12C 擬在后海灣地區內

進行發展而按照城市規劃條例第 16 條提出的規劃申請」。 

 根據相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少部分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研究範圍位處於

分區計劃大綱圖的「鄉村式發展」地帶內。這些「鄉村式發展」地帶主要

位於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的西部及西南端，及南生圍和三寶樹

濕地保育公園的南部（請見圖 2.10），但不會被納入濕地保育公園的邊界

內。 

 發展應避免侵佔認可殯葬區。認可殯葬區編號 YL/1位處蠔殼圍濕地保育公

園研究範圍的西部，下灣村以南，而認可殯葬區編號 YL/63 的部分範圍亦

位處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內。 

 部分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及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

園的研究範圍屬於邊境禁區範圍。由於進入邊境禁區需要邊境禁區許可

證，應避免在這些區域提供任何供公眾使用的設施或建設。 

 利用條例／立法以指定

／監管濕地保育公園系

統 

 為管理及監管被劃分為濕地保育公園的範圍，政府可探討不同選項，包括在《郊野公園條例》下指定公園為特別地區，在《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下指

定公園為限制地區，透過《城市規劃條例》實施發展規管，或訂立新法例等。然而，由於某些現有條例會限制可在公園內進行的活動，這些條例可能

在某些情況下會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功能及擬議活動不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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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人口需要  隨著北都發展（例如已規劃的新田科技城及馬草壟），元朗區及北區的人

口預計在未來十年內將顯著增長，而未來人口的年齡結構亦可能改變。在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推動保育及水產養殖等的科學研究能為未來區內居民

創造就業機會。另外，各個擬議公園亦能為未來人口提供休憩場所／開放

空間。 

- 

 保育具高生物多樣性及

生態價值的範圍 

 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有助保護濕地生境免受非法發展、填塘及環境退

化。 
- 



Ref.: AFCD/CON/01/22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策略可行性研究報告 

 
 

 28  

4. 公園的邊界劃分 

4.1 引言及邊界劃分準則 

4.1.1.1 本研究其中一個主要目的是為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下擬議的公園劃分邊界（請參閲圖 1.1）。

制定邊界劃分準則旨在提供清晰的決策框架，以確保擬議的公園範圍可以有效地發揮濕地

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功能。此外，邊界劃分準則亦會考慮並減少與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

內或附近目前和擬議的土地用途地帶、土地用途，以及現有、規劃中和已確定的發展項目

之間的潛在衝突。最後，邊界劃分準則可使擬議的公園邊界更加合理，以便利公園未來的

管理和行政工作。 

4.1.1.2 請參考以下表 4.1 所列的術語和定義，以便了解邊界劃分的過程。 

表 4.1 研究中邊界劃分所用到的術語定義 

術語 定義 

研究範圍 • 指圖1.1所⽰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 

擬議的公園邊界 • 指研究在考慮第一和第二階段的邊界劃分準則後所建議的公園邊

界 

棕地 • 指新界內現在被改成不同作業用途，例如工業、貯物、物流作業

和停⾞場的前農地／魚塘
28

 

私人土地 • 指截至2022年9月在地段索引圖上列明的私人土地 

保育相關用途地帶 • 指香港規劃標準和準則第10章中定義為有關保護自然景觀和生境

的法定規劃土地用途地帶，在其中的發展將受法例規管。這包括

但不限於「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自然保育區」、「綠化地

帶」和其他有關濕地修復、改善和保護的「其他指定用途」的地

帶。 

4.1.1.3 基於每個公園研究範圍內目前的土地用途和規模存在巨大差異，研究採用了兩階段邊界劃

分過程，並一般以第一階段準則較第二階段準則優先。通過第一階段準則，可以相對明確

地決定是否應將某些地方納入或排除在擬議的公園邊界內／外。經考慮第一階段準則而初

步劃分出來的公園邊界會根據第二階準則並考慮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功能而作出調整，

並會根據具體情況再作檢視。第一階段準則和第二階段準則的總結和詳情在以下表 4.2。 

4.1.1.4 第一階段準則－主要包括與研究範圍相連或重叠的現有、規劃中和已確定的發展項目（以

及相關補償條件（如有））。其他第一階段準則包括法定圖則下的特定土地用途地帶、目

前的土地用途，以及位於研究範圍內而應該從公園邊界排除的設施。過程中亦會考慮維持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的整體生態連貫性。 

4.1.1.5 第二階段準則－包括多個用以完善經第一階段初步劃分的公園邊界的考慮因素。有些因素

相對較為容易直接納入劃分的過程，例如位於各個公園研究範圍內和邊陲的所有政府土地、

現有的濕地生境和高生態價值地點都可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另一方面，其他因素／情景，

                     
28 規劃署（2019）《新界棕地使用及作業現況研究—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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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是否將位於各個公園研究範圍邊陲的私人土地納入／排除在擬議的公園邊界，則需要

按具體情況進行審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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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邊界劃分準則總結 

號 準則 描述 理由 

第一階段劃分準則 

1.1 現有、已確定和規

劃中的發展項目 

• 需從擬議公園邊界內排除的範圍包括現有、已

確定和規劃中的發展項目 

研究範圍內，現有、已確定和規劃中的發展項目發展密度不一，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功能並

不相容(例如高密度住宅／商業發展項目)。因此，這些發展項目將被排除於擬議公園邊界外。東部連

接道路、北環線支線和擬議北都公路的初步擬議走線有部分位於擬議的公園邊界內。但考慮到這些

項目仍然處於早期研究／規劃階段，而確實的走線尚未確定，此研究將不會考慮與這些項目的接鄰

問題。各個公園的下一階段詳細研究應在有更多相關資訊時，考慮與這些發展項目的接鄰問題。 

1.2 為濕地保育公園系

統內相互連貫性的

全面濕地保育管理 

• 將被分離、具生態價值的小面積濕地納入毗鄰

的擬議公園邊界一併管理  

有一些小型的濕地生境在地理上與較大片的后海灣濕地分離（例如那些位於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

園研究範圍內的濕地，和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被錦田河和山貝河分隔的池塘）。這些濕

地生境現正／可支持依賴濕地的物種，亦有助於保持整個區域的生態連貫性。因此，研究建議將這

些較小型的濕地生境納入毗鄰的擬議公園，以便更全面地管理和規劃整個地區內的保育工作和生態

連貫性。 

1.3 特定／特殊地點 • 認可殯葬區 認可殯葬區是由民政事務總署管理，為新界原居民身故後的指定埋葬地點
29
。殯葬區可能會受到與

掃墓活動相關的人為干擾及山火風險，亦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功能並不相容。因此，認可殯

葬區會被排除於擬議公園邊界外。 

• 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 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是由古物古蹟辦事處所認定具潛在文化意義／價值的地點，具不同程度的重

要性或意義，但不等於法定古蹟
30
。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現由古物古蹟辦事處管理，而應盡最大

可能避免在這些地方進行發展。此外，原地保護考古遺跡在全球被視為保育考古遺跡的首要做法
31
。

考慮到有關原地保護考古遺跡的重要性，以及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並不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

大功能相容，這些範圍會被排除於擬議公園邊界外。 

                     
29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2015）政府對認可殯葬區的管理 主動調查報告摘要。 
30 古蹟辦（2012）香港具考古研究價值的地點。取自：https://www.amo.gov.hk/filemanager/amo/common/form/list_archaeolog_site_eng.pdf 
31 古蹟辦（2022）香港的考古工作。取自：https://www.amo.gov.hk/tc/archaeology/archaeological-wor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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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準則 描述 理由 

•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是指一些在動植物、地質或地貌特點上具特殊科學價值的陸地或水上地點
32
。設

立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主要是一項行政措施，旨為提醒各政府部門有關這些地點的科學價值，並需

要在這些地點或附近地方進行發展計劃時，慎重考慮環境保護的問題。若位於研究範圍內的具特殊

科學價值地點有助於提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主要功能，這些範圍會被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 

• 邊境禁區 邊境禁區根據《邊境禁區令》(第 245A 章)所設，為執法部門在保持香港與內地的邊界完整性和打擊

偷渡與其他跨境犯罪活動提供了一個緩衝區
33
。大部分邊境禁區位於研究範圍的邊陲，並有圍欄與大

部分的研究範圍分隔開。此外，這些邊境禁區範圍擁有相對較低的生態價值，並由香港警務處和渠

務署共同管理。 

 

邊境禁區範圍並不會對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主要功能有明顯幫助，而將其納入公園邊界將會造成額

外的管理和行政複雜性，因此這些範圍將會被排除於擬議公園邊界外，除非該範圍已指定的自然保

育區和／或落入已規劃／確定的發展項目的生態緩解區。 

• 政府設施 研究範圍內和邊陲的政府設施如果(i) 不符合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功能和 (ii) 不適用於公園的未來

的營運／管理，則會被排除在擬議公園邊界外。所有與基建和民生設施（例如：泵房）相關的政府

設施均會被排除在擬議公園邊界外，以減輕未來公園的管理工作。 

1.4 分區計劃大綱圖下

的鄉村式發展用途

地帶 

• 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鄉村式發展用途地帶 此地帶的大致規劃意向是為鄉村（包括現有的認可鄉村）和適宜作鄉村擴展的土地劃定界線。這些

地區普遍有較低生態價值，並會受人為干擾，且普遍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功能不相容。 

此外，內將劃為鄉村式發展的地帶包括在擬議公園邊界內可能會減少原居民可用於發展小型房屋的

土地，預料會受到本地鄉村群體反對。 

故此，各分區計劃大綱圖下的鄉村式發展用途地帶將會被排除在擬議公園邊界外。 

                     
32 漁護署（2023）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取自：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nat/con_nat_intro/con_nat_intro_sssi.html 
33 規劃署（2010）《邊境禁區土地規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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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準則 描述 理由 

1.5 現有和已確定的補

償性濕地 

• 作為現有和上述發展項目一部分的所需環境補

償（即生態和漁業）的範圍將被納入擬議公園

邊界 

有些研究範圍內的範圍已確定為補償性濕地以減少其他發展項目的影響。這些地區是／將會由政府

部門管理，並以保育為目的，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功能相容，可適當納入在的擬議公園邊界

內。 

現時不／將不由政府管理的補償性濕地將被排除在擬議公園邊界外，以避免複雜化或影響現有的行

政和管理工作，以及法定承諾。 

第二階段劃分準則 

2.1 生態價值和連貫性 • 研究範圍內已識別的濕地生境和高生態價值地

點 

•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現有保護區的連貫性和相

互連貫性 

研究範圍內和邊陲的現有濕地（包括沼澤，活躍管理的魚塘和荒廢池塘）和高生態價值地點（例如

鷺鳥林和鳥類棲息地）會考慮納入擬議公園邊界內。 

位於研究範圍邊陲的陸地生境將會考慮排除於擬議公園邊界外，以配合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主要功

能。 

• 研究範圍內的主要生態走廊  連接米埔、三寶樹和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的主要飛鳥廊道會被納入擬議公園邊界，包括「瓶頸

區」，即河套區的生態區、深圳河曲與毗鄰的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內的魚塘。  

2.2 棕地與違例發展地

點 

• 棕地   將根據具體情況考慮棕地是否納入／排除在擬議的公園邊界內，並參考: 

• 棕地的位置（位於研究範圍內部位置的一般會被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位於邊陲的則考慮排除在

擬議的公園邊界外）。 

• 如有利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未來的擬議用途（例如當棕地需要／可被改造成其他支持濕地保育公

園系統的四大功能的用途，例如建成遊客中心、室內循環養魚場和水產養殖設施等），將被考慮納

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請看準則 2.6） 

2.3 其他法定土地用途

分區 

• 被劃分為「自然保育區」、「排水道」、「綠

化地帶」、「政府、機構或社區」、「康

樂」、「其他指定用途（綜合發展包括濕地修

復區）」、「休憩用地」、「其他指定用途

（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區）」、「其他指定用

將根據具體情況考慮和處理位於研究範圍邊陲、屬不同土地用途地帶且分散的範圍，例如： 

• 將現有土地用途、地帶和生境均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四大功能相容的土地 （例如：被劃分為支持

濕地生境的「自然保育區」）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前提是長遠的日常管理運作並不會受影響。 

• 將現有土地用途、地帶和生境均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四大功能不相容的土地 （例如：「其他指定

用途 (直升機升降坪)」）排除於擬議的公園邊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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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準則 描述 理由 

途（直升機升降坪）」或「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位於研究範圍邊陲而分散的範圍，以及

可能屬於保育地帶(包括「具特殊科學價值地

點」、「自然保育區」、「海岸保護區」、

「綠化地帶」以及與濕地修復相關的各種「其

他指定用途」) 的鄉村範圍。 

2.4 水產養殖活動和潛

能 

• 不同類別的魚塘 研究範圍內現有水產養殖活動的魚塘將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研究範圍內具高潛力轉變為魚塘或

保育池塘的其他池塘亦可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 

2.5 現有道路 • 由其他政府部門管理的現有道路 研究範圍內由其他政府部門管理的現有道路將排除於擬議的公園邊界外，維持由同一政府部門管

理。  

2.6 現有和潛在的生態

教育，漁業生產和

休憩設施  

• 現有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四大功能相關的設施  相關設施(例如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內的魚塘教育園地)將被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 

• 現有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四大功能不相關／不

相容的設施  

相關設施(例如在研究範圍邊陲的兒童遊樂場地)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四大功能不相容，將被排除於擬

議的公園邊界外。 

• 為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的水產養殖活動、生態

教育和康樂活動所需的新設施和配套設施的所

需範圍。 

研究範圍邊陲適合用作提供新設施（例如遊客中心）或基礎建設（如行人路）的範圍將納入擬議的

公園邊界內。 

2.7 土地類別和土地邊

界 

• 研究範圍內的政府土地 研究範圍內的政府土地將盡可能納入擬議的公園邊界內。 

• 在考慮第一階段準則後，被初步劃分的公園邊

界分割的私人土地。 

在考慮第一階段準則後，被初步劃分的公園邊界分割的私人土地可考慮完全納入、完全排除或保持

初步劃分的邊界。每個有關私人土地的處理方法將就具體情況而定，考慮包括：  

• 被劃分在研究範圍邊界內的私人土地部分的比例 

• 私人土地現有土地用途 

• 私人土地的生態價值 

• 私人土地的水產養殖活動和潛能 



Ref.: AFCD/CON/01/22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策略可行性研究報告 

 
 

 34  
 

號 準則 描述 理由 

• 是否在納入或排除私人土地後可達到更合理和順暢的擬議公園邊界，以便利未來的營運、管理和維

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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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濕地保育公園邊界的劃分  

4.2.1.1 研究根據第一和第二階段準則劃分了擬議公園的邊界，如圖 4.1至 4.4所⽰，並在以下章節

詳述。  

4.2.2 潛在可包括的範圍 

4.2.2.1 如以上第 2.1.1.5 節所列明，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有三個曾獲得規劃許可的新自然

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項目（潛在項目），現正處於符合規劃許可的批准

條件以及相關的法定要求(包括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內的相關規定)的不同階段。另一方面，其

中一個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規定為發展商需要提交一份保育管理計劃，

列出長遠維護和管理項目保育部分的執行詳情和預計年度經常性開支。保育管理計劃(或具

有類似性質和目的惟名稱不同的計劃)一般是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為相

關潛在項目的規劃許可的批准條件，並需要得到漁護署署長／城規會認可。在日後審批由

這三個潛在項目的項目倡議人所提交的保育管理計劃時，建議環境及生態局／漁護署與項

目倡議人確定是否選擇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新增選項」，把項目的保育部分交還政府，

或是選擇「原有選項」，繼續由項目倡議人持有項目的保育部分；並確保就項目的保育部

分執行的保育管理計劃與相關公園的目標和功能相容。同時，建議在公園劃分邊界過程中

將三個潛在項目的範圍界定為「潛在可包括的範圍」。而是否將這些範圍納入／排除於公

園邊界內外則取決於相關公園的下階段詳細研究、潛在項目的進度，以及與相關持份者，

如項目倡議人的討論。  

4.2.3 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  

4.2.3.1 擬議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邊界如圖 4.1 所⽰。公園內包括約 338 公頃將發展的土地和約 10

公頃位於落馬洲的現有濕地補償區，總共約 348 公頃。以上擬議面積的計算不包括位於攸

美新村的潛在項目。 

4.2.3.2 攸美新村潛在項目涵蓋一幅在東北面的加州花園和西南面的錦綉花園之間約 8 公頃的土地，

現正在逐漸演替為草地、灌木生境的荒廢魚塘為主，和一些在東南端相對分隔的魚塘。若

日後進行詳細研究及考慮後，認為攸美新村潛在項目範圍為適合／可納入在第 4.2.3.1 節就

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建議的 348 公頃土地，有關的區域可還原為濕地生境。 

4.2.4 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 

4.2.4.1 擬議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邊界如圖 4.2 所⽰。公園的最大面積為約 224 公頃，包括在

第 4.2.4.2 節所述的「潛在可包括的範圍」。 

4.2.4.2 豐樂圍潛在項目範圍界定為「潛在可包括的範圍」，面積約 80 公頃，由管理狀態不明的開

闊魚塘生境組成。若日後進行詳細研究及考慮後，認為豐樂圍潛在項目範圍為適合／可納

入擬議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有關區域可改作生態友善水產養殖之用。 

4.2.5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 



Ref.: AFCD/CON/01/22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策略可行性研究報告 

 
 

 36  

4.2.5.1 擬議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的邊界如圖 4.3 所⽰。公園的最大面積為約 397 公頃，包括在第

4.2.5.2 節所述的「潛在可包括的範圍」。 

4.2.5.2 南生圍／甩洲潛在項目範圍界定為「潛在可包括的範圍」，面積約 179 公頃，主要由南生

圍的沼澤和甩洲的魚塘生境組成。若日後進行詳細研究及考慮後，認為南生圍／甩洲潛在

項目的範圍為適合／可納入擬議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範圍，有關區域可改作以生態為主的

生境和／或作生態友善水產養殖之用。 

4.2.6 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 

4.2.6.1 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的邊界如圖4.4所⽰。公園的總面積為約

277 公頃，包括約 4 公頃的沙嶺／南坑部分。由於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所建議的沙嶺／南

坑自然生態公園的面積相比其他公園來說十分小，而且 90%的範圍是現由漁護署管理的補

償性濕地，研究建議將沙嶺／南坑自然生態公園與鄰近的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合併，以確

保可以更全面地規劃和管理整個地區的濕地保育工作和生態連貫性，並優化管理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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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下各個公園的初步布局設計圖及管理 

5.1 引言  

5.1.1.1 研究為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下各個公園制定了初步布局設計圖，並在考慮各個公園已劃分的

邊界 
34
（見第4.2章）、擬議定位及功能、及減少生態影響的原則後，將各公園的範圍劃分

成不同區域。 

5.2 各個公園的擬議主題 

5.2.1.1 根據《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擬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主要目的是為北都創造環境容量

及達至發展與保育並存，而各公園均會在不同程度上達致多個功能，包括生態保育、水產

養殖業現代化、提供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並為北都提供具有獨特濕地美景的環境。研究

為各個公園建議了特定的定位與功能，使他們相輔相成構建一個完整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以下將詳述各個公園擬議的定位與功能。 

5.2.1.2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主要主題為生物多樣性及水產養殖和諧共存。在這個公園中，現有

的魚塘布局將大致保持不變，但會透過分區、改造／修復及管理增加範圍內的生態容量，

透過生態友善方式營運魚塘以提升生物多樣性，並推動水產養殖業現代化，利用現代化科

技提升魚塘產量及營運效率。此外，亦將保存及提升現有生態資源之間的連繫，例如米埔

自然護理區及補償性濕地，及保護現有的飛鳥廊道。訪客將有機會學習香港淡水漁業的歷

史，了解保育生物學家、當地漁民及科學家如何合作恢復淡水漁業活動，同時保護／提升

重要生物多樣性資源，和購買以可持續方式飼養的魚類產品。 

5.2.1.3 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主要主題為濕地教室。在這個公園中，現有的魚塘布局將大致保

持不變。除了提升生態容量及推動水產養殖業現代化，此公園將通過利用濕地生境作為沉

浸式教育工具，並設計創新的教育活動或計劃，專注為市民提供生態教育體驗。通過適當

的規劃，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能夠與毗鄰現有的香港濕地公園產生協同效應，以提供生

態教育體驗及容納更多訪客，提高兩個公園的吸引力。 

5.2.1.4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的主要主題為生態旅遊天堂。在這個公園中，現有的魚塘及蘆葦生境

布局將大致保持不變，但會透過分區及管理以增加範圍內的生態容量，並推動水產養殖業

可持續化和現代化。這個公園旨在通過利用現有受歡迎和標誌性的旅遊景點，並在生態敏

感度較低的公園南部增加新的訪客設施及生態旅遊景點，如觀鳥屋、單⾞徑及步道，讓市

民享受生態康樂體驗。 

5.2.1.5 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的主要主題為鄉郊體驗勝地。在這個公園中，

現有的魚塘布局將大致保持不變，但會透過分區及管理增加範圍內的生態容量，並推動水

產養殖業可持續化和現代化。公園東部範圍的季節性濕草地／沼澤生境將被改成濕農地使

公園內的生境更多樣，並與毗鄰的塱原自然生態公園產生協同效應。公園可以為訪客提供

                     
34 如第 4.2.2.1 節所述，在劃分邊界的過程中，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項目範圍將被劃分為「潛在可包括

的範圍」，而是否將這些範圍納入／排除於公園邊界內則取決於該公園的下階段詳細研究，項目的進度及與項目相關持份者，如

項目倡議人的討論。在初步布局設計圖中，這些範圍將標⽰為「潛在可包括的範圍」，且不會被劃分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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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閒農莊等鄉村活動，讓他們享受鄉村生活方式及田園風光。 

5.3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擬議分區 

5.3.1 初步布局設計圖 

5.3.1.1 圖5.1展⽰了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初步布局設計圖。擬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需要透過提

升濕地及魚塘以緩解新田科技城發展所導致的生態及漁業影響。在生態補償方面，約 253

公頃魚塘將達致生態保育和適當利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進行生態友善養殖的雙重目的。

另外，亦將創造約 35 公頃的淡水濕地生境以補償其他淡水濕地生境損失。在漁業補償方面，

約 40 公頃的「漁業優化區」將被用作發展現代化水產養殖，以高密度和高產能形式運作。

研究在制定初步布局設計圖時已考慮這些補償要求，並將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分成四個區

域，如下面章節所述。 

生物多樣性區 

5.3.1.2 研究建議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創造約 35 公頃的淡水濕地生境，並劃分為「生物多樣性區」

作管理。「生物多樣性區」可提供不同的濕地生境供不同野生動物群體使用，亦應考慮限

制公眾出入以減少人為滋擾。圖5.1展⽰了這些淡水濕地生境的初步位置，下階段詳細研究

將確認其實際位置。 

5.3.1.3 此研究亦建議將擬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北部，約 10 公頃現為漁護署管理的補償性濕地，

劃分為「生物多樣性區」作管理。這樣可以增强與西面的米埔及東面的現有補償性濕地的

生態連貫性，並更好地與更東面的擬議蠔殼圍濕地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連接。另

外，亦可考慮將米埔自然護理區以東的邊境禁區內的一些潮汐連接範圍轉變成基圍，以進

一步增加擬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生境多樣性，及其生物種多樣性。亦可考慮限制公眾

出入該區域，以減少人為滋擾。 

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 

5.3.1.4 研究建議將約 253 公頃範圍劃分為「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作管理。該區域內的池塘主要

會用作提升生物多樣性及進行生態友善水產養殖。通過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及先進的生態

友善水產養殖技術，可在區域內維持水產養殖，同時為野生動物提供食物。 

漁業優化區 

5.3.1.5 研究建議將約 40 公頃的範圍劃分為「漁業優化區」作管理。建議將此區域設於鄰近新田科

技城的範圍，因該些範圍生態潛力較有限，並較鄰近位於新田科技城範圍內下灣村的漁農

自然護理署漁業研究中心。該區域內的魚塘可用作發展現代化高密度及高產能水產養殖。

下階段詳細研究將確認「漁業優化區」的確實位置。 

訪客區 

5.3.1.6 研究建議將練板村以南、包含現有棕地的小範圍（大約 10 公頃）劃分為名為「濕地之窗」

的「訪客區」作管理，以提供訪客體驗，包括一個配有戶外教室、商店及餐廳等的訪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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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訪客區」的擬議範圍生態敏感度較低，並鄰近已發展區，因此可避免及減少建造及

營運這些設施時所產生的生態影響。下階段詳細研究將確認「訪客區」的確實位置。 

5.3.2 特定及相關設施 

5.3.2.1 擬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特定設施可包括： 

• 訪客中心、戶外教室、觀鳥屋、開放空間、生態旅舍、商店、周末市集、餐廳及自然

步道等，為訪客提供愉快的生態教育及康樂體驗，並讓他們了解公園內的傳統水產養

殖活動。「訪客區」內亦會提供其他配套設施，包括母嬰室、無障礙設施和公共厠所，

以確保「訪客區」暢通易達。下階段詳細研究將進一步研究及設計三寶樹濕地保育公

園內的設施。 

5.3.2.2 其他相關設施包括： 

• 位於新田科技城內（與「訪客區」連接）、佔地約 0.3 公頃的擬議漁農自然護理署濕地

保育公園辦事處能作為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訪客出入口，亦可從這個辦事處建立自

然步道以連接米埔、練板村及三寶樹範圍，並沿路設置觀鳥屋。步道的設計可以讓訪

客欣賞傳統魚塘養殖風貌，同時了解濕地生態。下階段詳細研究將仔細規劃及設計公

園內的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以豐富訪客體驗，同時盡量減少潛在的干擾或生態影響。 

• 位於新田科技城內、佔地約 6公頃的擬議漁農自然護理署漁業研究中心會提供室內及戶

外水產養殖設施及實驗室等。漁業研究中心可推動養殖科研及水產養殖業現代化，長

遠提升本地漁產品的產量、質素和產值。 

5.4 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擬議分區 

5.4.1 初步布局設計圖  

5.4.1.1 圖5.2展⽰了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初步布局設計圖。大範圍的魚塘及紅樹林生境會被劃

分為「生物多樣性區」作管理，並限制出入，而部分魚塘則會被劃分為「生態友善水產養

殖區」作管理，以達致生態保育及適當利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進行生態友善水產養殖的

雙重功能。由於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與現有的香港濕地公園相連，將相連的範圍劃分為

「訪客區」可產生協同效應，提供更豐富的生態教育體驗。另亦可提供休閒釣魚設施及考

察中心。詳細擬議分區如下。 

生物多樣性區 

5.4.1.2 研究建議將輞井圍以東範圍，豐樂圍西北部分及香港濕地公園以南範圍劃分為佔地約 81 公

頃的「生物多樣性區」作管理。尖鼻咀內長滿紅樹的潮池將被改成基圍以提升生態價值，

亦可考慮在尖鼻咀基圍範圍內提供步道及瞭望塔，並容許有限度出入。另外，可沿面向濕

地的邊境路路段提供植林和觀鳥屋以減少干擾及優化訪客體驗，及在邊境路及深灣路交界

提供少量訪客設施（例如涼亭、厠所、小吃亭）。雖然如此，整個區域仍應該限制出入，

以減少人為滋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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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 

5.4.1.3 研究建議將公園東南部豐樂圍內主要為活躍管理魚塘的範圍劃分為「生態友善水產養殖

區」，佔地約 40 公頃。此區域內的魚塘主要會透過使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作管理，以提

升生物多樣性及進行生態友善水產養殖。魚塘會大致維持現有的結構及布局，並使用現代

化水產養殖技術以改善可持續生產。 

漁業優化區 

5.4.1.4 在檢視擬議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現有的生態狀況及水產養殖活動後，研究認為在公園內

設立用作發展高密度及高產能水產養殖的「漁業優化區」的機會較低。 

訪客區 

5.4.1.5 研究建議將輞井圍以南，及緊鄰香港濕地公園南邊和東北邊的半活躍及狀態不明的魚塘劃

分為「訪客區」，佔地約 23 公頃。部分在輞井圍以南的池塘可考慮用作休閒釣魚，香港濕

地公園南邊約 1.2公頃已受干擾及低生態和景觀價值的土地可用作興建考察中心，而香港濕

地公園東北邊的範圍則可用作提供更多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以提升訪客體驗。  

5.4.2 特定設施 

5.4.2.1 擬議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的特定設施可包括： 

• 在輞井圍以南的魚塘可考慮用作休閒釣魚，並提供商店及小吃亭等配套設施。   

• 在香港濕地公園以南的範圍可用作興建考察中心，與現有的香港濕地公園產生協同效

應。考察中心可包含不同的生態教育設施，包括實驗室、教室、住宿、飯堂及景觀花

園等，以支持學生進行多日考察活動。相鄰的濕地區域亦可作為不同年齡學生的學習

場地。香港濕地公園東北邊的範圍則可用作提供更多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以提升訪客

體驗。「訪客區」內亦會提供其他配套設施，包括母嬰室、無障礙設施和公共厠所，

以確保「訪客區」暢通易達。  

5.5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的擬議分區 

5.5.1 初步布局設計圖  

5.5.1.1 圖5.3展⽰了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的初步布局設計圖。考慮到公園內的現有水產養殖活動，

研究建議將大部分範圍劃分為「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作管理，以達致生態保育及適當利

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進行生態友善水產養殖的雙功能，並將考慮到公園內的現有水產養

殖活動，研究建議將大部分範圍劃分為「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作管理，以達致生態保育

及適當利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進行生態友善水產養殖的雙重功能，並將其中一部分範圍

劃分為「漁業優化區」作管理，以發展高密度及高產能水產養殖。難以到達的範圍則會被

劃分為「生物多樣性區」作生態保育之用，並限制出入。另外，鄰近現有康樂設施的範圍

則會被劃分為「訪客區」作管理，以提供康樂設施。詳細擬議分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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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樣性區 

5.5.1.2 研究建議在擬議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提供約 31 公頃的「生物多樣性區」，並限制出入。這

個區域將包括元朗排水繞道人工濕地內及其西邊的池塘，及山貝河河口島上的荒廢魚塘。

由於這些荒廢魚塘已受兩條河流的潮汐影響（一條在北邊，一條在南邊），它們可考慮作

為基圍管理。為方便與公園主要範圍分離的小島的管理及維護工作，可考慮建設一條連接

該島及豐樂圍東邊（即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東部）的行人橋。可考慮限制公眾出入整個

區域，以減少人為滋擾。 

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 

5.5.1.3 研究建議將大生圍及壆圍路區域內主要為現有活躍管理魚塘的範圍，及南生圍東部和涌口

漁民新村以南的魚塘劃分為「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佔地約 171 公頃內。這個區域內的

魚塘會大致維持現有的結構及佈局，並使用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以改善可持續生產及提升

生態容量。 

漁業優化區 

5.5.1.4 研究建議將壆圍路區域東部的魚塘劃分為「漁業優化區」作管理。這些魚塘鄰近榮基村及

新田公路，較多受滋擾，而且範圍內部分土地亦已被填土，因而可用作發展高密度及高產

能水產養殖。此外，「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的部分範圍（如第 5.5.1.3 節所述）將會被重

新劃分為「漁業優化區」，而「漁業優化區」的確實位置將在詳細設計研究中確認。 

訪客區 

5.5.1.5 研究建議將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南部，包括壆圍路區域及南生圍範圍南端（在蠔洲路及南

生圍路交界天橋旁邊）為約 16 公頃的土地劃分為「訪客區」作管理。這兩個位處公園南端

的範圍鄰近元朗公路，因此生態潛力較有限。另外，由於壆圍路區域已有一些休閒釣魚場，

可考慮將此範圍改建成休閒釣魚池塘。 

5.5.1.6 另外，可考慮在元朗排水繞道人工濕地以南的魚塘開展生態旅遊項目，並提供訪客中心及

進行康樂活動（如戶外運動及團體活動）的空間。現有的康樂設施，包括南生圍周邊的單

⾞徑，將會被保留。為進一步開發現有的單⾞徑，可以在南生圍周圍，利用北面、東面及

西面現有的南生圍路，及在南面建造一條新的步道，打造一條環形單⾞徑及步道，以提升

訪客體驗。特定設施的詳情請見下面章節。  

5.5.1.7 研究亦建議建造一條橫跨新田公路，連接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東南面角落、錦田北分區計

劃大綱核准圖內的「自然保育區」用途地帶及林村郊野公園的標誌性綠廊通道，以用作遠

⾜路徑，及便利野生物種在自然保育區／郊野公園的高地與濕地保育公園之間移動。 

5.5.2 特定設施 

5.5.2.1 擬議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的特定設施可包括： 

• 壆圍路區域南端魚塘可考慮進行休閒垂釣，並提供如商店、小吃亭及開放空間等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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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 

• 元朗排水繞道人工濕地以南的擬議訪客中心可為訪客提供一系列康樂設施，包括露營

場地、郊遊區、商店／餐廳、歷奇樂園／外展訓練設施、單⾞租借及停⾞場等。「訪

客區」內亦會提供其他配套設施，包括母嬰室、無障礙設施和公共厠所，以確保「訪

客區」暢通易達。 

• 可沿南生圍周邊現有的單⾞徑及南面新建的步道提供涼亭、小吃亭及美食⾞。 

5.6 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的擬議分區 

5.6.1 初步布局設計圖 

5.6.1.1 圖5.4展⽰了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的初步布局設計圖。沿深圳河的

偏遠範圍將被劃分為「生物多樣性區」作生態保育之用，並限制出入。現有水產養殖活動

的部分範圍會被劃分為「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作管理，以達致生態保育及適當利用現代

化水產養殖技術進行生態友善水產養殖的雙重功能。部分範圍會劃分為「漁業優化區」作

管理，以發展高密度及高產能水產養殖。而在蠔殼圍及沙嶺／南坑範圍內受到較多滋擾的

生境則會被劃分為「訪客區」以提供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詳細擬議分區如下。 

生物多樣性區 

5.6.1.2 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北部（包括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項目下的場外濕地補償區）及河

套地區內的生態區內的生態優化魚塘離其他潛在滋擾來源較遠，將被劃分為佔地約 103 公

頃的「生物多樣性區」作管理，並限制出入。另外，考慮到附近魚塘範圍與深圳河在水文

上連接，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東端一片丁字形地塊的植被可被改成為淡水沼澤生境。  

5.6.1.3 大部分沙嶺／南坑範圍會被劃分為佔地約 4 公頃的「生物多樣性區」，並維持現有補償性

魚塘的管理。南面的沼澤生境會被保留，並改善供水及與鄰近已發展區的水文連貫性。另

外，亦可在沙嶺／南坑範圍旁邊的山上植樹。可考慮限制公眾出入整個區域，以減少人為

滋擾。   

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 

5.6.1.4 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的中心範圍（包括魚塘、季節性濕草地／沼澤／蘆葦叢生境）會

被保留作約 139 公頃的「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內。「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內的魚塘會

透過現代化水產養殖技術提升生物多樣性及進行生態友善水產養殖，而區域內的季節性濕

草地／沼澤生境則會被改造成混合農地（主要為濕農地）。 

漁業優化區 

5.6.1.5 位於河套地區以東南，連接擬議漁農自然護理署漁業研究中心的魚塘會被劃分為為「漁業

優化區」作管理，並利用循環水養殖系統，發展高密度及高產能水產養殖。「漁業優化區」

的確實位置將在詳細設計研究中確認，以將「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的部分範圍（如第

5.6.1.1 節所述）重新劃分為「漁業優化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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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客區 

5.6.1.6 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的東部（約 31 公頃）及沙嶺／南坑範圍的東南部（約 1 公頃）會

被劃分為總共約 32 公頃的「訪客區」作管理。「訪客區」範圍內，會在料壆以西北，舊邊

境路以南，近期已受干擾的荒廢農地上興建訪客中心。這個選址可方便訪客從舊邊境路出

入，亦為行山路線「D4 邊陲塘北望神州」的一部分。研究建議可在訪客中心西南面大約

200-300 米位置建造一條新的步道，以連接訪客中心及位於馬草壟的麥景陶碉堡。 

5.6.1.7 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東端的丁字形地塊的植被會被改成淡水沼澤生境。由於這塊植被

位於公園的邊緣，可考慮在範圍內建造一座標誌性的瞭望塔作為訪客焦點。研究亦建議可

在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內的濕農地（如第 5.6.1.4 節所述）提供與農莊體驗相關的生態教育

項目。為提供完整訪客體驗，可在公園內建造連接訪客中心、行山路線「D4 邊陲塘北望神

州」及瞭望塔的單⾞徑及步道。特定設施的詳情請見下面章節。 

5.6.1.8 沙嶺／南坑部分的東南部為生態潛力較低的沼澤／蘆葦叢生境，此範圍會被劃分為「訪客

區」作管理，提供訪客設施以提升訪客體驗。鑒於公眾較難從羅湖道通往沙嶺／南坑範圍，

可考慮從東面沙嶺創科用地提供出入通道，建造一條從創科用地沿西北面，經過沼澤範圍

邊陲，並繞過南面補償性濕地的小徑。「訪客區」出入會由相關政府部門控制，以容許市

民進入「訪客區」欣賞自然風光。 

5.6.1.9 在馬草壟及蠔殼圍分區計劃大綱核淮圖（編號 S/NE-MTL/3）下，在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

公園以南，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研究範圍外，有大約 9 公頃的山坡被劃為「其他指定用途」

註明「生態旅舍」地帶。此地帶的規劃意向，是以生態旅舍的模式，發展層數少的低密度

度假式住宿設施，藉此推廣可持續發展的旅遊。現時此地帶仍未收到任何規劃申請或擬議

修訂，但將來有機會可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產生協同效應。  

5.6.2 特定設施 

5.6.2.1 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的特定設施可包括： 

• 在擬議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範圍建造訪客中心，並提供戶外教室、農莊體驗區及小吃

亭等設施。「訪客區」內亦會提供其他配套設施，包括母嬰室、無障礙設施和公共厠

所，以確保「訪客區」暢通易達。   

• 可建造連接訪客中心、位於馬草壟的麥景陶碉堡、「D4 邊陲塘北望神州」及瞭望塔的

綜合步道。瞭望塔可用作小型室內教室，並在教室內設置展板介紹濕地生境的重要性，

而步道則可用作生態教育項目的一部分，並在沿路設置觀鳥屋及標⽰。 

• 在沙嶺／南坑範圍「訪客區」內的沼澤生境建造步道，及在沙嶺範圍為訪客提供小型

涼亭。 

5.7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發展及管理模式 

5.7.1 發展及運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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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模式 

5.7.1.1 第 3.1.1.3 節已簡述了一些徵用發展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所需土地的方式。總的來説，收回土

地可確保政府能通過適用的行政及法定程序就設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實施進度有更大掌控。

這個選項尤其適合用於發展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因為它有一個明確的所需落實時間表

（見第8.6章）。然而，由於發展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涉及大量私人土地，收回土地將需要大

量資源。  

5.7.1.2 因此，除了收回土地之外，政府應研究其他可行的徵用土地方法。例如，目前在三寶樹濕

地保育公園、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及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研究範圍內有三個新自然保育

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項目（潛在項目）曾獲得規劃許可，並處於不同發展階

段。如第 4.2.2.1 節所述，未來在審批這三個潛在項目的項目倡議人提交的保育及管理計劃

時，環境及生態局／漁護署應與相關項目倡議人確認他們會否選擇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

營界別合作計劃於 2021年提供的「新增選項」。在「新增選項」下，項目倡議人須將項目

的「保育部分」交還予政府。這些交還予政府的土地可以考慮納入相關公園範圍內一併管

理，並為該範圍進行適當的調整以符合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個功能。 

5.7.1.3 為滿⾜已獲批准的新田科技城環評報告中的補償要求，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需要設於由政

府管控的土地上。就涉及的私人土地，政府可考慮行使其法定權力收回有關土地。鑑於位

於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範圍內、需要交還予政府作自然保育用途的私人土地的面積較大，

為協助政府控制收地補償的開支，政府會在引用有關法定權力前，探討是否有可行的方案，

鼓勵私人土地業權人自願向政府交還他們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範圍內所擁有的土地，例

如容許所交還土地的地價從同一名土地業權人就位於其他地方的項目進行/將進行的換地／

修訂契約的所涉土地補價中扣除。    

管理模式 

5.7.1.4 為識別可考慮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使用的管理模式，研究檢視了香港現行用作管理濕地生

境或其他保育範圍的管理模式，並參考了內地和外國案例，包括中國的溫州濕地
35
、南韓的

順天灣
36
、英國的 Broads National Park

37
，及加拿大的 Larch Sanctuary

38
。參考這些本地

及海內外案例，此研究建議三個可考慮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使用的管理模式，包括由政府

部門直接管理、與非政府組織、當地社區及漁農團體合作、及公私營界別合作。根據公園

                     
35 溫州市人民政府（2022）温州要创建“国际湿地城市”。取自：

http://www.wenzhou.gov.cn/art/2022/3/4/art_1217832_59153734.html 

浙江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及温州市林业局（2014）温州市湿地保护与管理实施方案（2014-2020 年）取自：

http://zjjcmspublic.oss-cn-hangzhou-zwynet-d01-

a.internet.cloud.zj.gov.cn/jcms_files/jcms1/web1825/site/attach/0/141010160648373.pdf 
36 Wetland Link International (WWT). (2023). Suncheon Bay Eco-Museum. At: 

https://wli.wwt.org.uk/?member=suncheon-bay-eco-museum（只提供英文版本） 
37 Broads Authority. (2019). Broads Biodiversity and Water Strategy: 2019-2024. （只提供英文版本） 

Broads Authority. (2022). Broads Plan 2022 – 2027. Accessed in Jan 2023 at: https://www.broads-authority.gov.uk/about-

us/how-we-work/strategy/broads-plan-2022/vision-and-principles（只提供英文版本） 
38 Edmonton & Area Land Trust (EALT) (2021). Map showing Boundary of the Larch Sanctuary. （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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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各個不同區域的功能及運作需求，亦可考慮混合使用不同的管理模式。   

5.7.1.5 選項一：由政府部門直接管理，參考香港濕地公園現行的管理模式，由漁護署直接管理各

個公園，並僱用承辦商進行管理及／或維護工作。此管理模式適用於「生物多樣性區」及

「訪客區」（如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 

5.7.1.6 選項二：與非政府組織、當地社區及漁農團體合作，參考米埔自然護理區現行的管理模式，

由政府部門制訂相關的公園規管架構，並在此架構下與具有跟公園定位及功能有關的經驗

及專業知識的不同組織合作管理各個公園。 在此研究下進行的公眾參與活動中，此選項獲

得部分持份者支持。此管理模式可適用於各個區域
39
。 

5.7.1.7 選項三：公私營界別合作，即政府與私人土地業權人或私人機構合作管理各個公園。這個

選項可以有多種形式。例如，其中一種形式為私人土地業權人可就其擁有的土地的用途向

政府提出建議。先決條件是該土地用途建議需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各功能相符，並能為

各公園長遠的營運及管理帶來正面的影響。另一種可考慮的形式為保育地役權。保育地役

權是一種在北美及加拿大常用的保育方式，但在香港未曾實施，涉及私人土地業權人與政

府機關或受認證的保育組織
40
之間訂立的自願法律協議，而該協議會限制未來相關土地或物

業可進行的發展種類及密度。保育地役權可根據土地業權人及政府機關或受認證保育組織

的保育目標而制定，同時土地業權人仍然保留土地業權，並在不與保育目標產生衝突的前

提下，可繼續從土地獲取收入或發展某部分土地。此管理模式可適用於「訪客區」（如

「訪客區」內的生態康樂設施，如生態旅舍及休閒漁場）。 

5.7.1.8 表 5.1 總結了各個管理模式的優缺點。擬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亦可加入一些商業元素（如

生態旅舍及其他小型旅遊相關設施、休閒垂釣、餐廳、農夫市場、商店及考察中心以提供

不同活動或導覽）以創造收入支持管理活動。 

表 5.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可考慮的管理模式  

管理模式 優點 缺點 

由政府部門直接管理 • 對管理擁有全面控制 

• 在香港有成功的先例（香港濕地公園） 

• 政府需要運用大量資源 

與非政府組織、當地社

區及漁農團體合作 

• 可運用非政府組織、當地社區及漁農團

體在管理魚塘生境方面的專業知識。 

• 可為當地社區帶來社會及經濟利益 

• 在香港有成功先例（米埔自然護理區及

管理協議項目） 

• 可減少所需政府人力資源 

• 對管理擁有較少控制 

• 在當地社區中具備實施生態保育管理措

施的專業知識的人／團體可能比較有限 

 

公私營界別合作 • 可減少所需政府人力資源 • 對管理擁有較少控制 

                     
39 例如與非政府組織在「生物多樣性區」及「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合作，與當地社區在「訪客區」內的生態康樂設施 (如生態

旅舍及休閒漁場) 合作，及與漁農團體在「生態友善水產養殖區」及「漁業優化區」合作。 
40 通常為土地信托基金，即專門為徵用土地或保育地役權，及／或管理土地或保育地役權而設立的非政府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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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土地業權人／私人機構未必具備實

施生態保育管理措施或管理魚塘生境的

經驗或專業知識 

• 香港未有先例 

• 鑒於需要研究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經驗並

為保育地役權制定法例修正等，實施可

能需時。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可考慮的管理或規管工具／制度  

5.7.1.9 如第 2.5.2 章及第 3.1.1.4 節所述，此研究檢視了一些相關現有法律框架是否適用於管理或

規管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其中一個選項是利用現有相關法例，包括《郊野公園條例》/《郊

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野生動物保護條例》及《城市規劃條例》管理或規管公園範

圍內的活動，但由於部分濕地保育公園擬議的功能及活動與部分法例的要求不相容，此選

項存在一定限制及挑戰。例如，在《郊野公園條例》/《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規例》下，進

行魚塘日常營運的活動（例如使用漁網捕撈魚類，使用⾞輛運輸貨物，在塘壆通過燒草方

式除草及售賣魚類產品）均需要許可或牌照，而在《野生動物保護條例》下，進入限制區

域則需要特別許可，因而高度限制了範圍內可進行的生態教育及康樂活動。  

5.7.1.10 另一方面，在短期至中期，漁護署亦可利用政府撥地機制，根據營運需求及相關分區計劃

大綱圖中容許的土地用途管理濕地保育公園系統。長遠而言，制定新的特定法例亦是一個

選項，以配合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不同功能及活動，甚至或可亦適用於其他範圍，如塱原

自然生態公園及其他需要積極保育的土地。各個公園的下階段詳細研究應考慮以上提及的

各種機制和方法的細節。 

積極管理措施 

5.7.1.11 為提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濕地生境，政府可在不同濕地生境實施積極管理措施，措施總

結於表 5.2: 

表 5.2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內可實施的積極管理措施 

 積極管理措施 

濕地生境 

生態友善魚塘 • 增加池塘面積及提升連貫性 

• 為池塘生境進行改造以增加環境承載力 

• 在旱季管理及安排多個魚塘的降水次序以最大程度地增加鳥類及其他野生動物的覓食機會 

• 移除活躍管理魚塘現有的驅鳥裝置 

• 在池塘中投放適合目標野生物種的獵物（即雜魚） (可視作優化措施以達至更高提升價值) 

淡水濕地 • 創造淺水範圍（100-300毫米深),為永久淹沒區，有密集的挺水及沉水植被  

• 創造有較淺邊緣及較深中心範圍（深達1.5米）的開闊水域範圍  

• 創造作為季節性濕地的範圍，這些範圍僅在雨季被淹沒 

基圍或潮間生境 • 清理積聚的沉澱物並選擇性地移除植被以提供開放的潮間生境 

• 通過維修或提供水閘恢復潮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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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地 • 恢復廢棄的農地至活躍生產 

• 創造多樣的生境條件（例如活躍耕作、休耕、乾或濕的農地） 

• 透過採用可持續及低强度的管理模式最大程度地增加對野生物種的價值 

明渠及排水渠 • 管理河岸或浮水植被（尤其是海桑） 

• 清理過量或受污染的沉積物 

• 水質改善措施 

• 提供野生動物坡道或魚類通道裝置 

• 提供人工水獺巢穴或鳥類巢穴 

水產養殖業管理 

一般管理原則 • 引進現代化及集約化水產養殖設施與技術，採用高密度塘魚養殖作業 

• 為水產養殖及保育管理分別劃定不同的池塘區域 

魚類大規模死亡 • 立刻移除死魚以防止疾病爆發 

• 監測相關魚塘的水質情況 

• 測試水質參數，以在情況沒有改善的情況下決定合適的控制及矯正措施 

訪客管理 

訪客區 • 擬議訪客區將設於已受干擾、生態價值有限的區域，及／或位於公園邊緣、已有康樂設施的

區域 

• 集中在訪客區內提供教育及康樂相關設施以引導訪客在生態敏感度較低的區域中活動，並方

便管理。 

訪客控制 • 控制訪客數目以減少人為干擾 

• 限制訪客進入生態價值及敏感度較高的生物多樣性區 

• 透過集中訪客於訪客區，或組織預先安排、有人數限制的導覽等方法監察訪客人數及行為 

• 在某些區域實施個人許可證制度 

• 以不同綠化及園境措施來控制訪客活動及出入口的數量和位置 

• 以不同綠化及園境措施作為物理屏障，屏蔽潛在的人為滋擾 

訪客無障礙設施 • 提供新的小徑及步道，並與現有的小徑及運輸系統連接 

• 提供配套及無障礙設施 

標⽰與資訊 • 在訪客區，進行擬議生態教育活動的範圍及限制區域提供清晰標⽰ 

• 使用清晰可見且易讀的標⽰設計 

  



Ref.: AFCD/CON/01/22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策略可行性研究報告 

 
 

 48  

6. 整體發展策略及時序  

6.1 影響發展時序的因素 

6.1.1.1 2021 年提出的《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建議的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佔地原大約 2,000 公頃。

由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面積及規模十分龐大，研究建議應分期發展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以便充分考慮並妥善處理各個公園的規劃、設計、工程建設監督及對各持份者（包括魚塘

經營者及土地業權人等）的影響。 

6.1.1.2 分期發展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亦有助解決或避免各種挑戰和限制，包括技術問題、財政負擔

及環境影響，並能在部分發展項目（例如新自然保育政策下公私營界別合作計劃的潛在項

目）存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提供更大彈性，而稍後發展的公園亦可從先行發展的公園汲取

經驗，以更完善有效地進行規劃和設計工作。 

6.1.1.3 在考慮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整體分期發展時序時，需考慮的因素包括實現濕地保育公園系

統整體目標的優先次序、發展的相對難易度、互相關連的其他公營及私營項目、各持份者

的意見及公眾意見。 

6.2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分期建設時序 

6.2.1.1 根據研究的調查，並考慮上述因素，表 6.1 總結了濕地保育公園的整體發展次序。研究建

議首先建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之後為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

最後為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此擬議順序並非最終定案，政府可

根據任何最新發展作適當調整。 

表 6.1 濕地保育公園的發展次序 

次序 公園 理由 

1 三寶樹濕地

保育公園 

◼ 擁有較多已退化生境，需優先積極保育管理 

◼ 位處主要飛鳥廊道的核心區域，具區域重要性 

◼ 可與鄰近現有保育區範圍產生協同效應，以增加生物多樣性 

◼ 擁有最大面積的商業魚塘，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水產養殖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 優先發展此公園能推動水產養殖業現代化及提供相關養殖科研，以協助產業轉型 

◼ 此公園與新田科技城的發展計劃應互相配合 

2 香港濕地公

園擴展部分 

◼ 毗鄰現有香港濕地公園，擁有較完善的交通及輔助設施 

◼ 發展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可提供新的教育設施，與附近的香港濕地公園產生協同效應 

◼ 包括了現有香港濕地公園沒有的濕地生境，例如商業魚塘及基圍 

◼ 大部分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範圍土地均為政府擁有（大約 79%） 

3 南生圍濕地

保育公園 

◼ 擁有已退化生境，需優先積極保育管理 

◼ 當地現有的休閒活動熱門地點，包括大範圍的魚塘及蘆葦叢，及婚紗橋和南生圍橫水渡等景點 

◼ 發展此公園可進一步推動生態旅遊（在南生圍範圍），並保育濕地生境的生態價值（在甩洲範圍） 

◼ 過半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範圍土地為政府擁有（大約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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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公園 理由 

4 蠔殼圍濕地

保育公園 

（包括沙嶺

／南坑部

分） 

◼ 位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東部，相較其他公園，該公園最多範圍落入原邊境禁區當中，因此受干擾

較少，建議發展時序較後 

◼ 只有大約 42%蠔殼圍範圍土地為政府擁有  

◼ 有大量地段範圍細小的私人土地，土地業權問題複雜，需要更多時間解決土地相關問題 

◼ 擁有獨特而美麗的濕地景觀，及多樣的濕地生境，同時亦是熱門的遠⾜／踏單⾞地點 

6.2.1.2 在完成本研究後，政府將以研究的結果為基礎，於 2024年開展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下階段

的勘查研究。初步預計最快可於 2026/2027 年開展公園的建設工程，並爭取在 2031 年完

成公園第一期的工程，預計於 2039年或之前全面落成。至於其他擬議公園，日後政府可參

考規劃和設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實際經驗及其他相關因素，以務實及可持續原則適時

作更詳細考慮及開展進一步研究。  

6.2.1.3 在設立各個公園前的過渡期間，政府將透過現有的土地用途地帶（例如「自然保育區」、

「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及指定濕地保育區和濕地緩衝區）和繼續實施積極保育措施

（例如新自然保育政策下的管理協議保育項目）保護公園範圍內的濕地。為防止過渡期間

的違法發展及填土活動，政府會根據現有法例，包括《城市規劃條例》（第 131 章）、

《廢物處置條例》（第 354章）及《土地（雜項條文）條例》（第 28章）執法，並運用無

人機等技術進行監察及調查，以及優先處理此類案件。 

6.3 各個公園的分期建設階段 

6.3.1.1 由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下各個公園的規模較大，每個公園都需要分期發展。在各個公園的

詳細研究時，須考慮影響分期發展的因素如下：  

 相比私人土地，應優先發展政府土地，以提供⾜夠時間收回私人土地或作其他安排； 

 應優先保護具保育價值或更高生態功能的範圍，以更好地保育生態連繫； 

 設計及建造建築物所需的時間；及 

 各個公園的定位與功能，及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四大功能的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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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環境容量評估 

7.1 引言 

7.1.1.1 創造、提升及再生環境容量是達致可持續發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1
。因此，香港的整體規劃

和發展必須融入有助提升環境的元素，包括提升生物多樣性或生態價值，緩解或應對氣候

變化，及其他環境考慮因素。  

7.1.1.2 研究探討了可用作評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表現的潛在環境容量指標，並參考了國際案例，

包括拉姆薩爾技術報告#3 生物多樣性技術系列#27：對濕地生態系統服務效益進行估值的

指南
42
；天津七里海濕地生態服務功能價值動態評價

43
以及《自然英格蘭生物多樣性指標

4.0》
44
。在參考國際案例及考慮香港的實際情況後，研究選擇了十個用作評估濕地保育公

園系統的環境容量的指標，詳情請參閲第7.2章。研究以選定的指標及方法建立了濕地保育

公園系統範圍的基線，然後將此基線與發展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後預計的指標估值進行比較。  

7.2 評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環境容量的定量及定質性指標和方法 

7.2.1.1 表 7.1 總結了此研究所選擇十個用作評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環境容量的指標（及用作計

算每個指標的方法）。這些指標考慮了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四大主要功能、普遍應用於評

估濕地生境價值的生態系統服務、數據的可用性及擬議指標的易懂性。

                     
41 規劃署（2021）《香港 2030+：跨越 2030 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 
42 De Groot,R.S., Stuip, M.A.M., Finlayson, C.M. & Davidson, N. (2006). Valuing wetlands: guidance for valuing the benefits 

derived from wetland ecosystem services, Ramsar Technical Report No. 3/CBD Technical Series No. 27. Ramsar 

Convention Secretariat, Gland, Switzerland & Secretariat of the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Montreal, Canada. 

ISBN 2-940073-31-7. （只提供英文版本） 
43 Chen, C., ChaoFeng, S., and YanMin, S. (2020) Dynamic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Service Function Value of Qilihai 

Wetland in Tianjin Int J Environ Res Public Health 17(19): 7108. （只提供英文版本） 
44 Natural England (2023a) The Biodiversity Metric 4.0 User Guide （只提供英文版本） 

Natural England (2023b) Biodiversity metric 4 case study 1: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只提供英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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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 用作計算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環境容量的指標 

指標編

號 
指標 選擇此指標的原因 單位 選擇此單位的原因 

1 生境價值 保育濕地生態價值及保障濕

地系統完整是濕地保育公園

系統的其中一個主要功能 

生物多樣性單位 參考英國生物多樣性指標（the United Kingdom Biodiversity Metric），可直

接評估生物多樣性單位的變化，而非實際生境面積或物種數目的變化 

2 生境受保護程度 受永久積極管理的濕地生

境總面積 

私人擁有且缺乏管理的池塘及其他濕地有被荒廢、填土或其他形式退化的風險 

3 生境連繫 關鍵敏感野生物種的生態

走廊 

透過保存現有或重新提供／改善受發展影響的生態走廊，維持整體研究範圍內

關鍵敏感野生物種的整體生境連繫 

4 繁殖及棲息地的保育 活躍的鷺鳥林及鳥類棲息

地數量 

透過保存現有或重新提供受發展影響的鷺鳥林及鳥類日間和夜間棲息地，維持

研究範圍內繁殖及棲息地的整體數量  

5 水產養殖業生產 發展現代水產養殖業以提升

本地水產養殖業產出量是濕

地保育公園系統的其中一個

主要功能 

每年生產量（噸） 水產養殖業生產的常用單位 

6 低碳管理 濕地保育系統及其中的水產

養殖業應為《香港氣候行動

藍圖 2050》作出貢獻 

每生產一公斤魚所產生的

二氧化碳（公斤） 

水產養殖可固碳，而使用現代化漁業科技亦可透過減少飼料及能源需求和提供

更有效的增氧系統減少營運時的碳排放 

7 水質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所採取的

優化措施及現代化漁業科技

應能改善水產養殖業所排放

的污水的水質，並減少整體

污染量  

活躍魚塘及陸上水產養殖

設施的水質 

使用現代化漁業科技可改善活躍魚塘及陸上水產養殖設施的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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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編

號 
指標 選擇此指標的原因 單位 選擇此單位的原因 

8 防洪 發展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不應

令研究範圍的氾濫風險超過

基線水平 

防洪排澇的能力 一方面，新田科技城等發展會減少可儲水及具防洪功能的濕地生境範圍，但另

一方面，北都的新發展區會透過地下貯存缸及不同的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增加

額外的防洪排澇能力 

9 生態旅遊價值 為市民提供生態教育及康樂

設施是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

其中一個主要功能 

每年到訪進行休閒參觀的

人次 

新設施可支援更多訪客  

10 
教育價值 

每年參與教育活動及導賞

團的人次 

新設施可支持援更多學校及其他教育導賞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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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評估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環境容量 

7.3.1.1 研究評估了在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前後整個研究範圍的環境容量
45
。在建立濕地保育公園

系統後，範圍內的環境容量將廣泛地提升。  

7.3.1.2 根據已選擇的指標，在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後，範圍內的整體環境容量將提升（參閲表 

7.2）。在各個指標當中，生境連繫將維持不變，生境受保護程度則會大幅度提升，而其他

八個指標亦會普遍提升，可以對範圍內低碳管理、改善水質和維持防洪排澇的能力產生正

面影響，並有機會為市民提供更多生態教育及休閒設施。  

表 7.2 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後環境容量評估總結 

環境容量指標 象徵性改變幅度 

生境價值  

生境受保護程度  

生境連繫 − 

繁殖及棲息地的保育  

水產養殖業生產  

低碳管理  

水質  

防洪  

生態旅遊價值  

教育價值  

整體  

註: 

1. 箭頭數量表⽰以上各個指標在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前及後的改變幅度 

2. 增加: ; 大幅增加:  

* 僅供參考，實際增幅需在詳細研究中進一步分析 

  

                     
45 潛在可包括的範圍並不包含在評估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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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一個濕地保育公園的技術可行性評估 

8.1 引言 

8.1.1.1 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將會是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下首個建立的公園，包括大約 338 公頃的待

建土地和位於落馬洲共約 10公頃的現有場外濕地補償區，總共約 348公頃。以下部分將概

述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初步技術可行性評估。總括而言，此評估確認三寳樹濕地保育公

園的發展在技術上是可行的。 

8.2 項目範圍和描述 

8.2.1.1 建立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目的是保育具生態價值的生境、提升生物多樣性、保護候鳥的

飛行廊道、推動現代化水產養殖發展，為大眾提供生態教育和生態康樂設施，以及為北都

發展提升環境容量。其中，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對於為新田科技城項目提供法定要求所需

的生態和漁業補償至關重要，以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的相關要求。 

8.2.1.2 《行政長官 2023年施政報告》提出，政府將優先設立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以提升北都的

生態質素和生物多樣性，讓公眾享有優質戶外生態教育及康樂設施，並在公園內引入現代

化水產養殖業。 

8.2.1.3 本研究匯集建立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為的技術可行性説明的所需資料如下。 

8.2.1.4 建立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內容包括： 

勘查和設計研究 

(a) 劃分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邊界； 

(b) 考慮已獲批的新田科技城環評報告，制定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詳細的生境創造及管理

計劃；  

(c) 進行必要的技術評估；與 

(d) 為以下(e)項的工程進行詳細設計以及相關現場勘察工程和監督； 

8.2.1.5 工程 

(e) 進行以下工作: 

(i) 發展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包括工地平整、考慮已獲批的新田科技城環評報告進行濕

地提升／魚塘改善工程，包含訪客中心、戶外教室、商店及餐廳的「濕地之窗」的訪

客中心，訪客步道，生態旅館所需的基礎建設工程，魚塘營運者的基本住宿和儲存設

施、與傳統和現代化水產養殖相關的設施及結構，以及其他適當規模的生態教育及康

樂訪客設施／活動； 

(ii) 在新田科技城範圍內興建一個濕地保育公園辦事處；  



Ref.: AFCD/CON/01/22  

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下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之策略可行性研究報告 

 
 

 55  

(iii) 在新田科技城內興建一個漁業研究中心； 

(iv) 提供相關的基礎建設工程，包括道路、排水、污水處理、水務、公用服務設施和景觀

美化工程；及 

(v) 提供相關的環境監測和緩解措施。 

8.2.1.6 研究建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應分期發展，以配合新田科技城的發展進程。公園將分階段

啟用，公園第一期工程爭取於 2031 年完成，目標為整個公園於 2039 年或之前全面落成。 

8.3 用地需求 

8.3.1.1 為推展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發展計劃，已就相關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提出修訂建議，並

於 2024年 9月獲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核准。現時，擬議的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主要落入

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 S/YL-MP/8 的「其他指定用途 （濕地保育公園）」地

帶，而漁農自然護理署濕地保育公園辦事處和漁業研究中心則落入新田科技城分區計劃大

綱核准圖編號 S/STT/2 的「其他指定用途（創新及科技）」和「政府、機構或社區（1）用

途」地帶內。「潛在可包括的範圍」則落入米埔及錦綉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的「其他

指定用途（綜合發展及濕地保護區）」地帶。 

8.3.1.2 所有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內的土地用途／發展建議應該符合現行的《城市規劃條例》和相

關的分區計劃大綱圖。 

8.3.1.3 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擬議邊界內有私人土地。涉及的私人土地可根據《收回土地條例》

（第 124 章）所列明收回私人土地作公共用途的法律框架，收回這些土地。 

8.3.1.4 需進行工地清理（包含現有墳墓／「金塔」等）的確切範圍將在下一階段透過實地考察進

行評估。除非不可行，現有的墳墓／「金塔」 將被排除於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擬議邊界

外。 

8.4 發展限制 

8.4.1 土力工程考量 

8.4.1.1 根據初步土力評估的結果，擬議的工程在土力工程方面是可行的。在勘查和詳細設計階段，

將進一步在擬議工地進行實地考察。另外，亦會檢視所有現有已被識別的人造斜坡和天然

山坡集水區並在有需要時進行坡面工程和災害緩解措施。在調查和初步設計階段時，會進

行地質技術評估，以制定必要坡面工程和任何需要實施的災害緩解措施的範圍和計劃。 

8.4.2 處置疏浚海泥 

8.4.2.1 在建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過程中並不涉及疏浚或挖掘海泥。在池塘沉積物方面，由於

會重塑現有的濕地和魚塘，所有的土壤沉積物將在此項目下被重新利用。從恢復／提升魚

塘和濕地生境獲取的土壤沉積物的管理措施將根據發展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6／2010 和項目

管理手冊（2022 版）第四章第 4.1.3 節制定。詳情見第 8.4.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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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交通影響 

8.4.3.1 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下的擬議的主要設施，包括「濕地之窗」訪客中心、濕地保育公園辦

事處和漁業研究中心均與現有的担竿洲路、青山公路-新田段，或計劃就鄰接的新田科技城

興建的的新主要幹道連接。同時亦會建設連接外部道路網絡和擬議主要設施之間的道路。

因擬議發展對外部道路網絡所造成的交通影響將在下階段作進一步詳細研究。 

8.4.3.2 在施工階段，施工相關的交通將對現有道路，例如項目範圍附近的地方道路、新田高速公

路和新田科技城下的新道路，的承載量造成影響，因此將採取適當措施，如臨時交通安排

及交叉路口的改善措施和改建，以減少交通影響。 

8.4.4 通風系統 

8.4.4.1 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涉及的建築物主要包括低密度和層數較少的建築物，例如「濕地之窗」

訪客中心、濕地保育公園辦事處、漁業研究中心和魚塘營運者的基本住宿和儲存設施等。

項目的下一階段將會就任何通風方面的負面影響制定緩解措施。 

8.4.4.2 下階段將再進一步設計擬議的建築物，並透過核對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和環境運輸及工務局

工務技術通告第 1/06 以確認是否需要為本項目進行空氣流通評估。 

8.4.5 排水系統 

8.4.5.1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主要位於新田排水渠盆地的集水區範圍內，而集水區的徑流會排放到

深圳河下游。另外，靠近加州花園的一小部分範圍則位於元朗排水渠盆地的集水區範圍內。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由大片濕地和魚塘組成，並為眾多與深圳河下游相關，互相交錯的河

道形成有效的洪泛區。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整個範圍有眾多排水渠和河道穿過，以收集深

圳河上游集水區的徑流。 

8.4.5.2 應仔細設計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工地平整工程，以免損害濕地和魚塘固有的蓄水和防洪

能力。同時將配合擬議的發展工程提供適當的排水系統，如十字路口排水和地下排水管道。

因此，預計由擬議工程對現有排水系統帶來的負面影響為微不⾜道。部分地點如「濕地之

窗」 訪客中心的地面水平高度將會被提高以減少潛在的水浸風險。 

8.4.5.3 考慮到現有濕地和魚塘有較低的土地水平高度，且鄰近深圳河，預計在雨季的潮汐高峰期

間可能會出現季節性水浸。此可能在施工階段影響工程，因此應根據實際現場情況預留⾜

夠的時間。排水影響評估將在下一階段進行，以確定在發展過程中需要進行的排水工程的

詳細範圍和計劃。 

8.4.6 排污 

8.4.6.1 預計擬議設施例如「濕地之窗」訪客中心、濕地保育公園辦事處、漁業研究中心、公共厠

所和魚塘營運者的基本住宿等均會製造污水。污水將被收集並輸送到新的新田污水處理厰

進行三級污水處理，並最終排放到后海灣。根據環保署和渠務署同意的污水收集系統網絡

建議，亦應考慮利用其他污水處理設施接收來自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污水，以作進一步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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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6.2 污水影響評估將在下一階段進行，以確定在發展過程中需要進行的污水工程的詳細範圍和

計劃。 

8.4.7 供水 

8.4.7.1 擬議的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毗鄰新田科技城，淡水供應將由牛潭尾濾水廠及上水濾水廠供

應，並透過新田科技城內擬議的蓄水庫和相關的供水系統或其他水務署同意的濾水廠供水，

亦將建造新的淡水供應網路，以連接附近現有／新的淡水供應系統。 

8.4.7.2 冲厠用水將由新田科技城內擬議的再造水供應系統或其他水務署同意的冲厠用水系統供水，

亦將建造新的冲厠用水管道，以連接新田科技城的新再生水供應系統或其他適當來源。 

8.4.7.3 供水影響評估將在下一階段進行，以確定發展過程中必需進行的供水相關工程的詳細範圍

和計劃。 

8.4.8 公用設施 

8.4.8.1 在研究範圍周邊，主要沿新田公路、邊境禁區和落馬洲邊境管制站，已有一些電纜，通訊

電纜和燃氣管道。此外，亦並將為擬議的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發展設置各種新的公用設施

裝置（包括電力供應、燃氣供應和電訊），以連接現有網路。 

8.4.8.2 下一階段將進行公用設施影響評估以調查對現有公用設施的影響，並確定未來公用設施服

務的儲備需求。 

8.4.9 互相關連的項目 

8.4.9.1 三寳樹濕地保育公園項目將與以下的項目保持密切協調。 

• 合約編號 CE 19/2024 (CE)－新界北第一階段發展－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第三組

－設計及建造 

• 合約編號 CE 15/2023 (CE)－新界北第一階段發展－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第一組

－設計及建造 

• 合約編號 CE 16/2023 (CE)－新界北第一階段發展－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第二組

－設計及建造 

• 合約編號 CE 20/2021 (CE)－新界北第一階段發展－新田／落馬洲發展樞紐－勘查研

究 

• 合約編號 CE 33/2021 (CE)－牛潭尾地區的土地用途檢討－可行性研究 

• 合約編號 CE 46/2022 (CE) 馬草壟一帶及位於古洞北新發展區和北區的其他用地－可

行性研究 

•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第一期主體工程－工地平整及基礎設施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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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馬洲河套地區發展－土地除污及前期工程 

• 合約編號 CA/022 港深創新及科技園第一期規劃檢視研究顧問服務 

• 合約編號 CE 57/2011(DS)－新界北部雨水排放系統改善計劃－A部分－新田雨水排

放系統改善工程 (餘下工程) 

8.4.10 處置拆建物料 

8.4.10.1 會產生挖掘物料的建築活動包括土方工程，道路工程和地基工程等。挖掘物料將盡可能於

此項目中重用，並將根據發展局工務技術通告第 6/2010 和《項目管理手冊》（2022 年版）

第 4 章第 4.1.3 節制定管理措施。 

8.4.10.2 詳細設計將決定擬議的工地平整和基礎設施工程工作的確切範圍，並將估算和勘查工程所

產生的拆建物料以及疏浚／挖掘材料，然後在項目的下一階段採取必要措施。 

8.4.11 現有設施 

8.4.11.1 在勘查階段將進行調查以確定研究區域範圍內的現有設施。如果認為有必要重置現有設施，

便會於勘查和詳細設計階段確定詳細的範圍和程度。 

8.4.12 文物影響 

8.4.12.1 根據初步的桌面研究，麥景陶碉堡（白鶴洲）是在研究範圍附近的二級歷史建築。現階段

未能確認項目範圍／工程邊界，特別是在麥景陶碉堡（白鶴洲）附近。在下階段詳細研究

時，應向將向古物古蹟辦事處提交一份清單，以確定是否需要就建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

進行文物影響評估。 

8.4.12.2 如有需要為建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而進行文物影響評估，將在勘查階段再次檢視相關文

物影響評估，並提出相應的緩解措施。 

8.4.13 樹木保護 

8.4.13.1 參考《香港古樹名木登記冊》，在研究範圍內並未發現古樹名木。研究亦在距離研究範圍

約 500 米的青山公路 — 潭尾段發現一棵已登記的古樹。擬議發展將考慮相關古樹名木的樹

木保護區，及對相關樹木的任何潛在負面影響。下階段發展也將進行樹木調查，並盡量避

免樹木移植／砍伐。 

8.4.14 生態和漁業影響 

8.4.14.1 研究範圍內錄得現有的濕地和魚塘。由於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目的是為新田科技城發展

提升環境容量和推動水產養殖業現代化，因此應盡可能地保留或提升現有的生境和漁業資

源。項目對研究範圍內現有生境和漁業資源的負面影響是極少的。 

8.4.14.2 考慮到項目與現有鷺鳥林與候鳥飛行路徑的距離很近，有機會需要在某些季節限制施工或

暫停施工。因此，施工計畫中應留有⾜夠的緩衝時間。在施工階段，也應考慮如補充魚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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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魚塘維護等生境管理措施，以維持現有的生態價值。 

8.4.14.3 將對擬議發展所帶來的潛在生態和漁業影響進行生態和漁業影響評估，並將制定緩解措施，

以避免、減少或補償任何重大負面影響，亦將盡可能改善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內及其周邊

的現有生境和漁業資源。 

8.5 環境考慮 

8.5.1.1 研究建議政府在推進擬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進一步詳細研究，並對擬建基礎設施和其

他設施的有更詳細建議時，應確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對此發展的影響，尤其如果三寶

樹濕地保育公園發展的任何部分屬指定工程項目，則應按照《環境影響評估條例》下的既

定機制，就相關指定工程項目的建設及營運獲取環境許可證。 

8.6 項目計劃與實施 

8.6.1.1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將分期建立，初步預計於 2026/2027 年開展有關的建設工程，並爭取

在 2031 年完成第一期的工程，預計整個公園於 2039 年或之前全面落成。 

8.6.1.2 為了確保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內不同功能區域均有合適的管理措施，可考慮在公園的不

同範圍／區域採用混合管理模式。公園下階段的詳細研究將進一步審視和決定應用的管理

模式。 

8.6.1.3 新田科技城的項目倡議人已為佔地約 288 公頃的優化濕地準備了一份擬議生境創造及管理

計 劃 （ 優 化 濕 地 生 境 創 造 及 管 理 計 劃 ） ， 並 載 於 環 境 保 護 署 網 頁

（https://www.epd.gov.hk/eia/register/report/eiareport/eia_3022023/EIA/Appendix/

ch10/Appendix%2010.8.pdf）。擬議的優化濕地生境創造及管理計劃概述了與新田科技

城項目造成的影響相關的優化工程所提供的生境及生態功能，為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內約

288 公頃生態補償生境的後續規劃和設計提供資料。該計劃亦提供了關於管理、監測和審

計要求（例如監測地點、頻率、目標物種的參數，以及生境狀況的目標）及設計和施工需

考慮的因素和方法（例如工程、水文／排水、土壤、通行、公用設施、儲存／配套設施）

等資料。在新田科技城填塘工程開始前不少於九個月，須向環境保護署署長提交詳細的生

境創造及管理計劃以供核准。 在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勘查研究中，應參考新田科技城項

目倡議者準備的優化濕地生境創造及管理計劃，制定一份涵蓋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整個約

348 公頃範圍的生境創造及管理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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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公眾參與活動的摘要 

9.1 引言 

9.1.1.1 此研究進行了兩輪的公眾參與活動，與不同持份者進行會議，並邀請公眾提交書面意見，

以收集他們對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意見及建議。  

9.2 第一及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內容 

9.2.1 第一部分公眾參與活動（2023 年 1 月至 2 月） 

目的 

9.2.1.1 第一部分公眾參與活動向持份者介紹了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並提供背景資料，以徵求持份

者的初步看法及建議。 

簡報會及會議 

9.2.1.2 政府與各持份者，包括綠色團體、綠色旅遊行業、本地漁農團體、區議會、鄉事委員會、

地產建設商及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於 2023年 1月至 2月期間進行共十四場簡報會或會議，並

準備了諮詢文件在簡報會或會議中提供重點資訊和帶領討論環節。   

9.2.2 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2023 年 11 月至 2024 年 1 月） 

目的 

9.2.2.1 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旨在與持份者有進一步交流，並向他們及公眾收集對濕地保育公園

系統擬議發展計劃初步建議的意見，包括分期發展策略，各個公園的擬議定位及功能，管

理模式，及第一個濕地保育公園－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擬議發展計劃。公眾參與活動時

收集的意見將為各公園下一階段的詳細研究提供參考。 

簡報會及會議 

9.2.2.2 政府與各持份者，包括綠色團體、綠色旅遊行業、本地漁農團體、鄉事委員會、地產建設

商、環境諮詢委員會自然保育小組，及各個專業機構於 2023 年 12 月至 2024 年 1 月期間

進行共十場簡報會或會議。在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期之後，亦與其他四個諮詢／法定組

織進行會議，包括鄉議局、漁農業諮詢委員會、立法會北部都會區發展事宜小組委員會及

元朗區議會。在簡報會或會議期間亦有分發諮詢文件（包括簡報及傳單）。  

9.2.3 公眾參與 

9.2.3.1 除了與持份者進行簡報會及會議，政府亦於漁護署網站中設立專屬網站
46
，向公眾提供諮詢

文件。公眾可於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期間透過電郵提交書面意見。  

                     
46https://www.afcd.gov.hk/tc_chi/conservation/con_wet/WCPS_SYSTEM/wcps_system.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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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簡報會及會議收集的意見總結 

9.3.1 第一部分公眾參與活動 

9.3.1.1 第一部分公眾參與活動中，持份者在簡報會及會議當中表達了整體正面及支持的意見。常

見的關注點及問題總結如下： 

 各個公園的管理框架及容量，及現代化水產養殖業所帶來的潛在生態影響； 

 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中發展生態教育／綠色旅遊／康樂設施；  

 收回土地的範圍及時間，和收回土地特惠補償率（第一級或第二級）；  

 未來水產養殖業的發展及現代化水產養殖的推動；及  

 尊重及平衡各個持份者的需要，包括私人土地業權人、村民、漁民及其他使用者。 

9.3.2 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 

9.3.2.1 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中，持份者在簡報會及會議當中亦表達了整體正面及支持的意見。

常見的關注點及問題總結如下： 

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面積減少，對飛鳥廊道及雀鳥的潛在影響，平衡公園的多個功能，

現代化水產養殖對整體生態環境的潛在影響，及公園發展需時過長； 

 需要尊重土地業權人及原居民的權利，並在各個公園中提供商業及經濟活動，例如生

態旅遊或休閒釣魚場
47
； 

 收回土地的範圍及時間，和收回土地特惠補償率（第一級或第二級）； 

 對水產養殖業的潛在影響 

 各個管理模式的詳情，及各個持份者，例如綠色團體、村民及本地漁農團體在管理各

個濕地保育公園的參與；及 

 濕地保育公園需要大量資源及可持續的財政支持，及未來各個公園的法定保護。 

9.4 書面意見總結（僅限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 

9.4.1.1 截至第二部分公眾參與活動期結束（即 2024年 1月 20日），政府一共透過電郵收集到 96

份公眾意見，並在 2024 年 1 月 20 日後收到 5 份意見，一併納入以下分析。提交書面意見

的包括市民大眾、綠色團體、其他非政府組織及地產建設商／私人土地業權人。 

                     
47在此方面，鄉郊保育辦公室已組成跨部門工作小組，以檢視並優化現行的偏遠鄉郊地區旅館和食肆發牌制度，此旅館發牌制度

優化計劃會爲提供一系列的便利措施及相關的發牌規定和程序指引以便利偏遠鄉郊地區的牌照申領。此工作預計在 2024/25 年度

完成。政府可考慮授權鄉郊保育辦公室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一同研究相關發牌規定和程序指引是否適用於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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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1.2 在 101 份意見當中，大約三份一（35 份意見）只提及新田科技城。在與濕地保育公園系統

相關的 66 份意見當中，其中一份表⽰反對，但沒有提供詳情；9 份意見表⽰支持濕地保育

公園系統並提供意見；而其他則只對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發表意見。主要意見包括關注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面積減少、公園發展需時過長、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被用作緩解新田

科技城的緩解措施，公私營合作管理模式的不確定性（參閲第 5.7.1.7 節）、其他濕地保育

公園的邊界、收回土地時間及相關補償安排等。部分意見亦提議政府應認真檢視邊界劃分

準則，為濕地保育公園系統設立詳盡的濕地監管框架，維持后海灣濕地系統的完整性，尊

重當地漁民及保留傳統水產養殖技巧及知識等。  

9.5 總結 

9.5.1.1 整體上，各持份者及市民大眾均支持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因不同領域的持份者均有參

與，收集到的意見涵蓋了不同範疇，包括對后海灣濕地的生態考慮、本地水產養殖業的未

來發展、各個公園的定位、功能及進行的活動（包括生態教育、綠色旅遊或康樂）、各個

公園的管理模式、對私人土地業權人／村民／其他持份者的潛在影響及他們對各個公園管

理的參與。在制定此研究對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的最終建議時，所有公眾意見及關注事項均

被納入考慮並作進一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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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總結 

10.1.1.1 此研究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研究範圍內進行了詳盡的基線調查。建立濕地保育公園系統是

可行並值得的，能提升濕地生態系統及連貫性，並為北都發展創造環境容量。利用已建立

的基線及已識別的關鍵問題，此研究在考慮公眾參與活動所收集的意見後為整個濕地保育

公園系統及個別公園劃分了公園邊界和制定了初步布局設計圖，並考慮了可行的管理模式

和制定了整體發展策略及時間表。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各個公園的擬議定位及發展順序如下： 

表 10.1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各個公園的擬議定位及發展順序 

濕地保育公園系統發展順序 定位 

1. 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 生物多樣性及水產養殖和諧共存 

2. 香港濕地公園擴展部分 濕地教室 

3. 南生圍濕地保育公園 生態旅遊天堂 

4. 蠔殼圍濕地保育公園（包括沙嶺／南坑部分） 鄉郊體驗勝地 

10.1.1.2 此研究亦為首個設立的濕地保育公園－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進行了技術可行性評估，並確

認發展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在技術上是可行的。此研究已制定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發展

範圍，並需要在此公園的下階段詳細研究中再次檢視。研究建議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應分

期發展，以盡早保育連接后海灣濕地及蠔殼圍的主要飛鳥廊道，並可與米埔自然護理區產

生協同效應。建設三寶樹濕地保育公園的第一期的工程爭取於 2031年完成，而整個三寶樹

濕地保育公園目標於 2039 年或之前全面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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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